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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第壹編 總則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依「災害防救法」第三條第

一項第五款規定為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以下簡毒災）中央災害防救業務
主管機關，依「災害防救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並參照「災害防救

基本計畫」（以下簡稱基本計畫）相關內容及「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

理法」，訂定「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作為執行毒災災害預防、緊急應變措施及災後復原重建等工作之依據。

本計畫於 99 年 1 月 22 日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實施，現行版本於中

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31 次會議 104 年 5 月 12 日中核定，本次配合 106

年 1 月 18 日、106 年 3 月 29 日及 106 年 11 月 22 日修正之災害防救法

施行細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及災害防救法條文等相關法令

內容，據以修正本計畫訂定相關內容，並於 109 年 8 月 4 日中央災害

防救會報核定頒行實施。 

第一章 計畫概述 

第一節 計畫目的 

本計畫目的係以健全毒災防救體制為基礎，各級主管機

關從預防、整備、減災、應變及善後等各階段工作執行來降低

環境生態衝擊，做好平時預防之工作。當各類（洩漏、污染、
火災或爆炸等）毒災災害發生時，以良好之防救組織、人力、

設備，於短時間內控制災情，並將影響降至最低，及做好災後

復原工作，以確保人民生命、身體、財產之安全。 

第二節 計畫構成及內容 

計畫包括總則、災害預防、災前整備、災害緊急應變、災

後復原重建、計畫實施與管制考核等六編；其主要內容為災害
之預防、整備、應變及災後復原相關事項，將環保署等中央相

關機關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辦理事項或施行措施詳列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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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與其他計畫間之關係 

本計畫係依據災害防救法第 19 條第 2 項及基本計畫

擬訂，經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實施，性質上屬於基本

計畫之下位計畫，與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所擬訂

之各類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為平行位階之互補計畫。 

本計畫為各級地方政府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上位指

導計畫，計畫所列相關機關應辦理事項，於地方政府擬訂
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毒災部分，亦應列入由相對應機關（單

位）落實執行，以健全毒災整體災害防救機制。 

依據災害防救法，本計畫之其他相關子計畫、協定等
尚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支援毒性化學物質災害處理作業

規定」（附件一）、「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

（附件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所主管災害緊急應變警報
訊號之種類、內容、樣式、方法及其發布時機」（附件三）、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疏散避難注意事項（附件六）、毒性化

學物質危險區域劃設指引（附件七）、直轄縣（市）政府
擬訂地區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計畫指導原則（附件八）、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辦理毒性化學物質

災害相關防救事項（附件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性化

學物質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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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類型 

第一節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類型 

毒災類型依災害防救法及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規

定「毒性化學物質」造成火災、爆炸、洩漏災害導致人員傷亡、

財產損失及環境嚴重污染。其主要特性為： 

一、毒性化學物質洩漏，可能造成民眾受刺激、呼吸困難、

頭暈、噁心、嘔吐或昏倒等症狀；環境受污染，河川中水
生物大量死亡，飲用水無法使用廢棄物清理困難，土壤

受到污染。 

二、毒性化學物質洩漏引起火災，火災持續擴大燃燒，造成
大範圍設施嚴重受損及人員大量傷亡或失蹤。電力、電

信中斷，以致於局部地區無法連絡。 

三、毒性化學物質洩漏引起爆炸，房屋、建築結構因爆炸毀
損、倒塌以致於民眾無家可歸，碎片散落地面造成交通

受阻，妨礙救難人員抵達災區。 

第二節 近年毒災案例 

於民國 90 年發生福國化工爆炸案分析說明:新竹縣福國

化工公司 90 年 5 月 18 日爆炸案位於湖口新竹工業區福國化

工廠 18 日下午 13 時 24 分發生反應槽爆炸，引起熊熊大火，
消防人員經過 3 個小時後始完全撲滅。由於爆炸威力強大，

震壞方圓 1 公里內的廠房及商家們的玻璃門窗，也造成 1 名

普利司通公司的外勞死亡，107 位人員受傷，包括：兆赫、和

鑫光電、晶陽等十餘家廠商受到波及，損失估計在數億元間。 

因臺灣近年大規模毒災事件極少，茲蒐集羅列境外發生

毒災事件狀況供各單位參考借鏡。（附件四 101 至 107 年境外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案例）。 

第三節  災害境況模擬 

毒性化學物質可能衍生之災害方式包括災害發生當時現

場人員與參與應變之人員因直接暴露、火災、爆炸、震波及建
築物破壞等間接原因而造成災害；因燃燒生成之廢氣、廢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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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或吸附或燒焦附著於固體物質中；飄散散落至農作物或
居家生活環境裏造成日常生活上的暴露；或飄散排放至自然

環境中經由食物鏈、生物濃縮、環境蓄積，而影響長遠甚至造

成全球性的危害等等，均不可小覦。有關毒災災害潛勢模擬係
為管理毒化物災害預防與應變工作，讓救災支援體系及民間

機構深入瞭解本身潛在危險狀況，有必要發展地區毒災害潛

勢，以分析與評估災害可能發生位置與風險，以事前洞悉掌握
有助於以降低危害影響。應用潛勢風險分析結果，地方政府針

對高風險區預先考慮進行減災整備預防措施，災害現場指揮

官亦可將社區危害的潛勢納入應變疏散之考量。（附件五毒性

化學物質災害擴散模擬） 

第三章 計畫訂定之實施程序 

本計畫由環保署研擬修正初稿，並邀集相關機關（構、單

位）及專家學者研商後，依「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審議程序」規

定，報請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轉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

實施。 

第四章 計畫檢討修正之期程與時機 

依據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第八條規定，環保署應每二年
依基本計畫，對於相關災害預防、災害緊急應變及災後復原重

建事項等進行勘查、評估，檢討本計畫；必要時，得隨時辦理。 

第五章 中長程計畫與預算 

一、 計畫說明 

於 108 年 5 月 17 日行政院核定 4 年（109 年至 112 年）

「建構安全化學環境計畫」，本計畫由環保署、內政部消防署

及國防部共同合作推動，以精進與維運中央毒化災應變體

系，並完備毒物及化學物質災害防救訓練能量，強化既有環

境事故專業訓場及設施並辦理防救應變人員職能訓練及國
際交流；106 年行政院核定 6 年（104 年至 109 年）「內政部

消防署訓練中心充實建置中程計畫」，其中 107 年至 109 年

「建置毒化災訓練設施及資材調度中心計畫」子計畫報院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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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至 112 年，由環保署及內政部消防署共同合作推動，建置
規劃以仿石化訓練實場、高科技廠事故類型模擬應變訓練為

主，結合火災搶救及化學物質洩漏應變等複合性災害訓練，

有效強化業界應變人員工廠事故應變能力，期望達到「全面

建構管理能力」及「科技整合應變體系」願景。 

二、 計畫預算 

（一） 「建構安全化學環境計畫」總經費為 42 億 9,395 萬

元，其中公共建設預算 1 億 2,319 萬元、部會基本需
求 36 億 7,652 萬元、環保署基金 2 億元、地方配合款

2 億 9,424 萬元。 

（二） 「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充實建置中程計畫」為 12

億 8,112 萬 9,000 元，其中「建置毒化災訓練設施及

資材調度中心計畫」子計畫經費為 4 億 4,557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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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編   災害預防  

第一章  減災 

第一節 確保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設施之安全管理 

一、 環保署應督導地方政府落實毒性化學物質運作業者減災

自主管理，發揮主動減災機制，強化危害預防及應變作
為、申報毒性化學物質運作量、釋放量，並依強化毒災

之減災、預防及應變等相關工作項目，列入未來規劃及

年度成果考核重點項目。 

二、 環保署應提升毒災防救技術之研究、防救技術專業人員訓

練與設置專業技術訓練設施，並協助各級主管機關規劃毒

災防救措施。 

三、 交通部及環保署應強化對毒性化學物質運輸業者或其駕

駛人訓練及建立即時追蹤管理系統機制。 

四、 交通部、地方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應確實督導
有關鐵路、捷運、高鐵、機場、長公路隧道、港區及其他

重要交通設施之毒災預防減災工作事項。 

五、 各級主管機關應規劃危害預防減災措施，推動災害分析、
民眾教育宣導及落實廠商設置專業技術管理人員及專業

應變人員制度與運作場所污染防制、危害預防與緊急應變

等措施。 

六、 各級主管機關應規劃建立毒災之事故調查、必要時搭配國

內外專家學者進行調查報告。 

七、 勞動部應督導落實業者實施減災自主管理、運作場所自動

檢查、強化設施安全性。 

八、 科技部應加強科學園區之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廠場之輔導

工作並督導與執行稽查制度，針對尋找可置換替代危害性
較低之化學物質、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儲存與標示、運作

紀錄與緊急應變設備之儲備及檢查、偵測及警報設備設置

等毒災預防減災工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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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經濟部應督導或輔導所屬工業區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
（構）之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廠場尋找可置換替代危害性較

低之化學物質、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儲存與標示、運作紀

錄與緊急應變設備之儲備及檢查、偵測及警報設備設置等

毒災之自主管理預防減災工作事項。 

十、 教育部應加強各級學校運作毒性化學物質之實驗（試驗）

室及實習（試驗）場所之輔導工作，督導學校確實依相關
法令管理毒性化學物質、儲存與標示、運作紀錄及相關預

防減災之工作。 

十一、 國防部應確實督導各級機關及所屬部隊加強輔導工作並
督導與執行稽查制度，針對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儲存與標

示、運作紀錄與緊急應變設備之儲備及檢查、偵測及警報

設備設置等毒災預防減災工作事項。 

十二、 地方政府應充實毒災應變之車輛、裝備及器材，並掌握

毒災聯防編組名冊、應變器材清單、有關工廠使用原料

種類及其製程等相關資料之資料庫。 

十三、 地方政府應針對轄區毒災特性及地區毒性化學物質災害

防救計畫指導原則（附件八）擬訂地區毒性化學物質災

害防救計畫，定期檢討及協調區域性防救工作之推動事
項。地方主管機關應監督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之偵測

預警系統與警報設備、規範災害防制物質、器材、設備

之儲備及檢查，並實施防災教育、演練，必要時得進行

專家輔導及檢視運作場所。 

  



 

8 

 

第參編   災前整備  

第一章  整備 

第一節 應變機制之建立 

一、 各級主管機關應訂定計畫，明定執行災害應變人員緊急聯

絡方法、集合方式、集中地點、任務分配、作業流程及注

意事項等，模擬各種狀況定期實施演練。 

二、 各級主管機關之間及各級主管機關與業者之間訂定相互

支援協定，共同實施演訓。 

三、 各級政府應加強災害應變中心（小組）設施、設備之充實，

以確保正常運作。 

四、 環保署應維持重要毒災防救體系支援機制。 

五、 環保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負責毒災防救體系之策劃、督

導及協調事項，包括銜接整合工作之推動，協調會議之召

集，工作執行困難之檢討及協助，應辦工作之推動考核等

（各項任務如附件九）。 

六、 地方政府應督導毒性化學物質運作業者依規定訂定危害

預防及應變計畫，並儲備必要之維修物料、防護裝備、污
染防止器材設施與緊急調度措施，運作有急毒性如氰化物

之業者另評估儲備適當之解毒劑。 

七、 地方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應制定通報流程(含
跨縣市災害情事)、通報時機、災害通報表等，俾利災情通

報。 

八、 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國防部、衛生福利部、環保署、
地方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應督導所屬及運作

業者利用平時建立毒災之防災編組名冊包括聯絡人員、聯

絡電話，並保持常新，以傳達有效之災情通報。 

九、 科技部督導科學園區處理毒災緊急應變事項。 

十、 經濟部督導所屬處理工業區毒災緊急應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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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災情之蒐集、通報及通訊之確保 

一、 災情之蒐集、通報 

（一） 各級主管機關依權責建立多元災情通報管道及

分享災情資訊，分析預測災害可能之影響，並

通報各級災害防救機關（如附件十）。 

（二） 地方政府應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71

條規定，將運作場所全廠（場）及內部配置圖

副知消防機關，得併以資訊系統、網際網路或

其他電子通訊方式為之。 

二、 通訊設施之確保 

（一） 各級政府應建構防災通訊網路，以確保將災害

資料傳達給各級災害應變中心及災害防救相關

機關。 

（二） 各級政府應視需要規劃衛星通訊、資訊網路、

無線通訊、行動災害訊息廣播等多樣性通訊設
施之運用，以避免災害發生時，公眾電信網路

滿載而無法緊急通聯，必要時得請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協調電信事業配合辦理通訊措施。 

（三） 各級政府應定期辦理通訊設施檢查、測試、操

作訓練，並模擬斷訊或超量使用時之應變作

為。 

三、 災情分析應用 

各級政府平時應蒐集防災有關資訊，建置災害防

救資訊系統，並透過網路及各種資訊傳播管道，供民

眾參考查閱。 

第三節 緊急運送之整備 

一、 交通部與國防部應協助地方政府辦理交通運輸工具之調

租事項，並由交通部提供災害緊急應變及運送交通運輸工

具之引導及道路優先通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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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內政部及衛生福利部應督導地方消防、衛生機關辦理傷病

患除污、運送整備事項及聯繫機制。 

三、 各級主管機關及公共事業機關（構）應視需要與相關運輸

業者訂定協議，以便陸、海、空之緊急運送。 

四、 地方政府為確保災害應變之緊急運送，應規劃運送設施

（道路、港灣、機場等）、運送據點（車站、市場等）與有

關替代方案。 

第四節 臨時收容之整備 

一、 地方政府應依轄內毒災風險潛勢及居民分布情形，規劃疏

散避難計畫，並依計畫設置必要之場所及設備。 

二、 地方政府應考量災害種類、災害規模、人口分布、地形狀

況，事先劃設適當地點作為災民臨時收容所，對高齡者、

嬰幼兒、孕婦、產婦、身心障礙者、新住民及外籍人士等
災害避難弱勢族群應優先協助。宣導民眾周知，並定期動

員居民進行防災演練。  

三、 地方政府應在收容所或其附近設置儲水槽、臨時廁所及傳
達資訊與聯絡之電信通訊設施與電視、收音機等媒體播放

工具；並規劃緊急民生物資之儲備及整備高齡者、身心障

礙者、新住民、外籍人士、嬰幼兒、孕婦、產婦或其他傷
病患等人士之避難所需設備，且應訂定有關收容所使用管

理須知。 

第五節 緊急民生物資調度、供應之整備 

一、 地方政府平時應掌握地區人口狀況、交通路線、相關民生
物資供應業者等資料，推估大規模災害時，所需之緊急民

生物資，並訂定調度與供應計畫；計畫中應考慮儲備地點

適當性、儲備方式完善性、儲備建築物安全性等因素。 

二、 地方政府應整備緊急民生物資之儲備與調度事宜，中央相

關機關應督導之。 

第六節 災情資訊提供之整備 

一、 各級主管機關政府應對民眾傳達災害處理過程，建置、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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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資訊傳遞設施，提供完整之資訊予民眾，並指定專人，

負責災情資訊對外的統一發言。 

二、 各級主管機關，應強化並維護其資訊傳播系統及通訊設施、

設備，以便迅速傳達相關災情的資訊，並對受災民眾提供
生活資訊。且考量身心障礙者、新住民、外籍人士及災害

時易成孤立區域之受災者之災情傳達方式。 

三、 各級主管機關應事先規劃因應民眾需求之防災諮詢服務作

業機制。 

第七節 國際交流合作 

各級主管機關應和國際相關組織保持聯繫，俾一旦有嚴

重事故發生，尋求國際間相關專家及資訊的支援。 

第八節 運作業者聯防組織籌組輔導 

一、 環保署應強化毒災防救體系、督導毒性化學物質運作業者

籌組輔導聯防小組災害整備及應變，於毒災事故中發揮自

救與聯防的功能。 

二、 環保署及地方政府應強化毒災救災能力及設備整備，結合

業者與自願性救災組織情境聯合演練，並由聯防小組橫向

支援業者救災。 

第九節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專業訓練 

一、 環保署應視需要規劃跨縣市毒災防救緊急應變專業訓練。 

二、 環保署應聯合相關主管機關充實毒災防救訓練場所之設

施、設備。 

三、 環保署應健全毒災專業應變訓練，提升專業應變人員訓練

與設置專業訓練設施。 

第十節 災害防救之演習 

一、 各級主管機關與毒性化學物質運作業者應密切聯繫，每兩

年規劃及實施大規模、二次災害或複合型毒災之模擬演習，
視需要結合國軍、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災害防救團

體（志願組織）參與，建議朝向「無腳本兵推」方式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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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升女性參與及適時邀請身心障礙者參與演練或模擬相
關情境，以強化應變處置能力，並於演練後檢討評估，供

作災害防救之參考。  

二、 地方政府應督導毒性化學物質運作業者須依規定訂定毒災
演練計畫，研擬災時應變及災防告警細胞廣播訊息告警居

民疏散避難措施，積極實施防災演練。 

三、 環保署、內政部、經濟部、國防部、交通部、教育部、法
務部、勞動部、行政院農委會、科技部、衛生福利部、各

級環保機關應辦理或配合毒災無預警通聯測試，以驗證毒

災通報體系暢通。 

第二章  防災教育 

第一節 防災教育 

一、 各級主管機關應定期辦理毒性化學物質安全管理及災害防

護講習。 

二、 各級主管機關應教導民眾災時應採取的緊急應變及避難行

動等災害防救知識。 

三、 地方政府針對毒性化學物質擬訂之災時應變及居民疏散措

施，應積極對民眾宣導及實施教育訓練。 

第二節 觀念宣導 

一、 環保署、地方政府應藉由毒災聯防組織訓練、各項毒災案

例研討分析與災害預防等相關會議或活動，進行觀念宣導

及強化風險辨識、溝通教育與運作，適時扣合性別主流化

與環境或災害等議題。 

二、 環保署、內政部、教育部、衛生福利部、科技部、勞動部、

經濟部、交通部及地方政府應定期與相關機關所屬人員、
學校師生、居民、團體、公司、廠場等共同參與毒災防救

訓練及演習觀摩，進行防災觀念宣導。 

三、 環保署應定期發行毒災防救相關電子報並於環保署網站提

供即時更新宣導訊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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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災害防救資料蒐集與預擬 

第一節 災害防救資料蒐集 

一、 各級政府應蒐集各種毒性化學物質和災害防救的基本資

料，並進行相關研究工作之推展。 

二、 環保署應與國內外有關研究機關（機構）密切聯繫，促進

防救災研究成果的交流，完備災害防救對策。 

三、 環保署應督導地方政府公告毒災疏散避難作業原則及規劃

疏散避難場所、路線。 

第二節 二次災害應變之預擬措施 

一、 環保署、內政部、經濟部、勞動部、交通部應督導縣市地
方政府及協同有關主管機關蒐集毒災引發火災、爆炸、環

境污染（水、土壤及廢棄物等污染）等二次災害之相關防

救資料。 

二、 環保署應協同內政部、經濟部、勞動部、交通部督導地方

政府針對毒災引發火災、爆炸、環境污染等二次災害情境

加以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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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編   災害緊急應變  

第一章  災害通報與災情蒐集 

第一節 災害之通報 

一、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業者於發生廠區毒化物事故應立即

啟動廠區應變與向轄區救災單位、環保主管機關及管
理單位（工業區或科學園區管理中心）通報，轄區救

災單位、環保主管機關及管理單位應即趕赴現場，進

行救災工作事宜。 

二、 地方政府接獲民眾報案應研判災情並進行通報、聯絡

各相關應變體系。 

三、 地方環保機關研判災情為毒災事件時，由地方政府機
關透過傳真、電話、社群網站、新興媒體，將毒災災

情傳送至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地方政府及相關公共事

業機關（構）、環保署。緊急時，依地方政府所訂定災

防告警細胞廣播作業規定發布訊息。 

四、 若災害同時涉及放射性物質，應與行政院原子能委員

會（以下簡稱原能會）（核安監管中心）聯繫，並由原
能會依「輻射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相關規定，與輻

射災害緊急應變相關機關（單位）、地方政府與放射性

物質設施經營者進行通報及聯繫，並依「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作業要點」共同辦理輻、化複合式災害之應變

事宜。 

第二節 通訊之確保 

一、 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國防部、科技部（科學園

區管理局）、衛生福利部、環保署、地方政府及相關公

共事業機關（構）在災害初期，應對通訊設施進行功
能確認，設施故障時立即派員修復，以維通訊良好運

作。 

二、 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國防部、衛生福利部、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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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署、地方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在發生災

害時，應採取有效通訊管制措施，並妥善分配有限之

通訊資源；必要時，得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協調電

信業者提供防救災之緊急通信。 

第三節 災情之蒐集與傳遞 

內政部、經濟部、教育部、科技部、交通部、國防部、

衛生福利部、環保署、地方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
獲知有毒災發生時，上述單位應配合緊急災害應變中心

的成立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配合成立緊急應變小

組，並依現況需要提供跨部會（署、局、處組）支援，主

動蒐集、傳達相關災情： 

一、 多方面蒐集災害現場災害狀況、維生管線受損情形、

醫療機構收治因毒災受傷人數情形等相關資訊。 

二、 發生大規模重大毒災時，中央或地方政府得視需要動

用飛機、直升機蒐集災情，並運用影像資訊等方式掌

握災害境況。 

三、 地方政府應在災害發生初期，即時透過消防、警察、

民政等系統，進行災情蒐集及損失查報工作，並通報

上級機關。 

四、 地方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應依照通報流程、

通報時機、災害通報表等，將緊急應變辦理情形與災

害應變中心設置運作狀況，分別通報上級有關機關。 

五、 地方政府之災情取得可經由各災區居民傳達至村里長

（村里幹事）或警察、消防、環保單位，並依照「內

政部執行災情查報通報措施」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進行災情蒐集

向上通報；當毒災災害可能發生時，可以透過緊急通

報系統，通知該地之住戶緊急疏散。有災害發生時亦
可透過該通報系統，掌握人員傷亡人數及災害狀況，

以提供救災人員正確災情，加速救災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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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災害時危險區域 

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應啟動毒災防救支援體系調派

專家及應變人員，使用毒化物偵檢儀器，進行毒災區域

濃度量測數據供地方政府（環保、消防機關）作為修正

危險區域劃定重要參考依據。 

未取得量測數據前，得參考緊急應變指南或擴散模

擬（附件五）等資料，配合現場災情進行危險區域劃定。 

第二章 緊急應變體制 

第一節 各級災害應變中心之開設 

一、 中央毒災應變中心之開設 

（一）業者成立毒災應變小組 

於毒災發生或有毒災發生之虞時，經評估

可能造成的危害，運作業者應立即成立災害現

場緊急應變小組並動員毒災聯防組織協助救
災，並與公共事業機關（構）、科學園區管理局、

工業區管理單位及環保署或中央毒災應變中

心、地方毒災應變中心等單位保持密切通報聯

繫。 

（二）公共事業毒災緊急應變小組開設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公用事
業、石油業、運輸業及其他事業之公共事業機關

（構）；或科學園區及其他工業區發生毒化物事

故，公共事業者應立即成立災害現場緊急應變
小組，並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或中央毒災應變

中心、地方毒災應變中心等單位保持密切通報

聯繫。 

（三）地方毒災應變中心之開設 

地方政府所管轄地區發生毒災災害或大型

化工廠發生災害可能波及毒性化學物質，並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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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評估可能造成的危害，地方政府之首

長應視需要成立地方毒災應變中心，並與環保

署或中央毒災應變中心等單位保持密切通報聯

繫。 

（四）中央毒災應變中心開設 

1.依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1）環保署平日應即時掌握災害狀況，於災害

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經評估可能造成之

危害，應依災害防救法第十四條規定開設

緊急應變小組或依災害防救法第十三條

規定開設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執行各項應

變措施。視需要得通知相關機關（單位、
團體）派員參與運作，協助相關應變作業，

並通知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並應於成

立後，立即口頭報告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召
集人（以下簡稱會報召集人），應變中心

置指揮官一人，綜理應變中心災害應變事

宜；協同指揮官一人至五人，由會報召集
人指定行政院政務委員及該次災害相關

之其他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

擔任協助指揮官統籌災害應變指揮事宜；
副指揮官一人至五人，其中一人由內政部

消防署署長擔任，其餘人員由指揮官指定

之，襄助指揮官及協同指揮官處理應變中

心災害應變事宜。 

（2）前項緊急應變小組應就災害之規模、性質、

災情、影響層面及緊急應變措施等狀況，

隨時報告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

長，決定緊急應變小組持續運作、撤除或

開設應變中心。 

2、開設時機：有下列情形之一，經環保署研判

有開設必要者： 

（1）估計有十五人以上傷亡、失蹤，且災情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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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亟待救助。 

（2）污染面積達一平方公里以上，無法有效控

制。 

3、進駐機關：由環保署通知行政院災害防救辦

公室、內政部、國防部、經濟部、交通部、

勞動部、衛生福利部、行政院新聞傳播處、
行政院農委會派員進駐，執行相關緊急應變

事宜，並得視災情狀況，經報請指揮官同意

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團體）派員進駐，

處理各項緊急應變事宜。 

4、勞工作業場所發生毒災災害時，由環保署通

知勞動部進駐；經濟部、科技部或其他相關
機關所轄作業場所發生毒災災害時，則由各

該機關通知前項有關機關（單位、團體）執

行相關災害應變措施。 

5、環保署通知相關機關（團體）進駐後，進駐

機關（團體）應於所定開設時機 1 小時內完

成進駐，展開各項緊急應變措施；環保署並
應掌握進駐人員之出席情形，向指揮官報

告。 

6、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得視毒災之災情，
通知相關直轄市、縣（市）政府立即成立地

方災害應變中心。 

二、 中央毒災應變中心編組成員 

編組部會應指派辦理災害防救業務，熟稔救災資
源分配、調度，並獲充分授權之技監、參事、司（處）

長或簡任 12 職等以上職務之專責人員出席中心各級

開設之工作會報暨進駐應變中心，統籌處理各該部會
防救災緊急應變及相關協調事宜，並另派幕僚人員進

駐中心執行各項緊急災害應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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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跨縣市之支援 

地方政府應視災害規模，必要時依事先訂定之相互

支援協定及依據災害防救法等規定，請求鄰近地方政府

支援。 

若災害區域跨越二個以上直轄市、縣（市）行政區，

或災情重大且鄰近地方政府無法因應時，環保署或中央

毒災應變中心應協調及處理，必要時得協調其他機關協

助。 

第三節 災害現場支援 

環保署或中央毒災應變中心視災害規模，主動或依
請求派遣協調人員至災區現場，以掌握災害狀況，實施

適當之緊急應變措施。必要時，依據「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作業要點」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支援毒性化學物質
災害處理作業規定」，得在災害現場或附近設置前進協

調所。 

第四節 重大災情及應變措施之報告 

環保署或中央毒災應變中心應隨時將所蒐集的重

大災情資料及實施災害應變措施情形報告行政院院長。 

第五節 國軍之支援 

一、 環保署及地方政府，無法因應災害處理時，得依規定

申請國軍支援災害搶救作業。 

二、 國防部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指示或各級地方政

府災害應變中心支援申請，儘速派遣兵力協助防救災

作業，另重大災害發生時，得主動派兵投入救援工作。 

三、 環保署應協助提供國防部及地方政府與民間災害防救

團體（如毒災聯防組織）、社區災害防救志願組織、後

備軍人組織及民防團隊等資料庫及聯繫協助機制。 

第六節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之動員 

環保署、內政部、國防部、經濟部、交通部、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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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衛生福利部及地方政府於地區發生重大災害、情況

嚴重緊急時，得依據「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及「結合

民防及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執行災害整備及應變實
施辦法」之有關規定，協調全民防衛動員體系，運用編

管之人力、物力能量，配合進行救災或提供建議。 

第三章  災害緊急應變分工 

第一節 應變、聯防及緊急醫療救護 

一、 地方政府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辦理毒災事件緊

急應變之督導或輔導，於轄管之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廠
場於毒災事件時，立即啟動及維持安全阻絕防護系統

及處理設施之運轉，並啟動業界聯防組織橫向支援救

災。。 

二、 地方政府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遇能力不足或有必

要時，得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支援毒性化學物質

災害處理作業規定」向環保署提出申請，或依據「國
軍協助災害防救辦法」向所在地後備指揮部申請國軍

支援；或向毒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提出救援申請，毒

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應協調指揮環保署、內政部、國
防部、經濟部、交通部、衛生福利部派遣人力機具支

援。 

（一）內政部（警政署、消防署）應動員警察（負責
支援警戒疏散）、消防、義消、民間救難志

工團體相關人員、裝備、器材實施人命搶

（搜）救、救助及重大火災搶救工作。 

（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前進協調所應視災害規

模，主動或依請求進行統合協調，以確保有關

搜救及緊急救護之有效實施。 

（三）各級政府緊急應變行動所需之裝備、器材，原

則上由負責該行動之機關攜帶前往，必要時各

級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應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三
十一條規定徵調民間之人員及徵用、徵購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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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救裝備，以利搜救行動。 

（四）內政部（消防署）應統合各相關單位之消防救

災資源，協助執行消防救災事宜。 

（五）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應支援直升機執行傷

患後送及運送救災人員等工作。 

（六）國防部視參與救災情況需要成立緊急應變小
組。並適時投入國軍部隊，攜相關裝備、機具

執行災害搶救及人命搜救工作；協助災害防救

機關（單位）處理災害緊急應變工作。 

（七）環保署應動員毒災應變人員，依地方或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請求支援或主動趕赴現場協助現

場指揮官提供毒災防救技術諮詢，包含事故物
質毒理特性、環境偵檢、止漏、個人防護、除

污及善後復原等相關救災資訊。 

（八）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應啟動毒災防救支援體系調
派專家及應變人員，使用毒化物偵檢儀器，進

行毒災區域濃度量測數據供現場指揮官作為修

正危險區域劃定重要參考依據。 

三、 聯防支援  

（一）內政部（警政署、消防署）應動員警察、消

防、義消、民間救難志工團體相關人員、裝
備、器材實施災害救災、人命搶救、救助工

作。 

（二）災區地方政府之環保機關應迅速掌握轄區內毒
災狀況，布署適當救災人車。發生大規模毒災

時，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應優先決定最重

要隔離地區，並請求內政部（消防署）支援、

環保署支援及請求國軍支援協助。 

（三）災區之地方政府應依據平時訂定「跨縣市災害

防救相互支援協定」，請求其他地方政府提供

救災相關支援事宜。 

（四）中央毒災應變中心應協助地方政府毒災事件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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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事宜，必要時得整合調派未受災地區地方政

府之消防機關、環保機關或協調國軍及其它公

民營事業之車輛、人員、裝備，協助災區毒災
搶救行動。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必要時，

得整合協調其他縣市前往災區支援協助災區毒

災事件搶救事宜。 

四、 緊急醫療救護 

（一）地方政府啟動緊急醫療系統，通知轄區醫療機

構待命收治傷患。 

（二）受災區之地方政府得視災情，統合協調災區醫

療作業。內政部（消防署）及衛生福利部應協

調其他地方政府之消防機關、醫療機構支援緊

急救護工作。 

（三）衛生福利部及災區以外的地方政府，應確實掌

握編組之緊急醫療救護人員。必要時得要求醫

療機構派遣緊急醫療救護人員協助。 

（四）國軍應依申請，派遣緊急醫療救護人員，進入

災區協助救護工作。 

（五）地方政府應依災害嚴重程度及緊急醫療作業需

要，評估設置急救站或醫療站。 

（六）地方政府依災害發生造成傷患人數，評估轄區
急救責任醫院收治能量，必要時通知鄰近地方

政府，協助收治傷患或通報衛生福利部請求協

助。 

（七）地方政府啟動緊急醫療系統，應立即進行傷患

醫療救護與線上通報作業。 

（八）衛生福利部應督導地方政府辦理重傷者救助事

宜。 

第二節 緊急運送 

一、 緊急運送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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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國防部、交通部及地方政府應考量災害

情形、緊急程度、重要性等因素，實施局部或區域性

交通管制措施，並緊急修復毀損之交通設施，以利緊

急運送。 

交通部應掌握交通運輸工具及緊急運送路線，確

保救災人員、傷病患及物資運送通暢。地方政府應視
需要自行辦理緊急運送，於必要時，得請求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支援協調調度陸海空交通設施積極實施緊急

運送。 

二、 交通運輸暢通之確保 

（一）道路交通之管制 

1. 地方政府警察或交通機關應蒐集來自災害現場

之交通路況與有關災害資訊外，並運用各種交通

監視或攝影設備，迅速掌握道路及交通狀況。 

2. 為確保緊急運送，地方政府警察或交通機關得採

取交通管制，禁止一般車輛通行；並得在相鄰直
轄市、縣市警察機關或義交的協助下，實施全面

性之交通管制。 

3. 地方政府警察或交通機關實施交通管制時，應使
民眾周知管制時間、區域、路段，至災害狀況解

除。 

4. 為確保緊急運送，地方政府警察或交通機關得採

取拖吊阻礙車輛或利用警車引導等措施。 

第三節 避難收容 

一、 災民避難勸告或指示撤離 

當毒災發生時，消防指揮人員，對毒災處所周邊，
得劃定警戒區，限制人車進入，並得疏散或強制疏散

區內人車。而於災害發生時，地方政府應以人命安全

為優先考量，於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指揮官於災害
應變之必要範圍內，得劃定一定區域範圍，限制或禁

止人民進入或命其離去，以實施當地民眾避難勸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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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災害現場狀況指示就地避難或撤離等，並提供避難

場所、避難路線、危險處所、災害概況及其它有利避

難之資訊。 

二、 避難場所 

（一）地方政府於災害發生時，應視需要開設避難場

所，並宣導民眾周知；必要時得增設避難場所。 

（二）地方政府應妥善管理避難場所，規劃避難場所
資訊的傳達、食物及飲用水的供應、分配、環

境清掃等事項，並謀求災民、當地居民或社區

志工等之協助；必要時得請求鄰近地方政府之

支援。 

（三）衛生福利部及地方政府應隨時掌握各避難場

所、防災公園災民之名單有關避難者身心狀
態之相關資訊，落實親友安否資訊傳遞與協

尋運作，並維護避難場所良好的生活環境與

秩序。 

三、 臨時收容所 

（一）地方政府認為必要設置臨時收容所時，應立即

與相關機關（單位）協商後設置之，設置時應

避免發生二次災害並協助災民遷入。 

（二）地方政府設置臨時收容所所需設備、器材不足

而需調度時，得透過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直接

對臨時收容所設備、器材所有之單位，請求調

度、供應。 

（三）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接獲請求時，應指示相關機

關進行設備、器材之調度。接獲指示之相關機

關，應採取適當之措施或協調相關團體、業者

供應所需的設備、器材，並通報地方政府。 

四、 特定族群照護 

（一）地方政府應主動關心及協助避難場所與臨時收
容所之高齡者、嬰幼兒、孕婦、產婦、身心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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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者、新住民及外籍人士等災害避難弱勢族群

之生活環境及健康照護，辦理臨時收容所內之

優先遷入及設置老年或身心障礙者臨時收容
所。對無助高齡者或幼童應安置於「兒童及少

年安置及教養機構」及「老人福利機構」等社

會福利機構。 

（二）地方政府對災區之學生應立即安排至附近其他

學校或設置臨時教室就學，或直接在家施教，

並進行心理輔導以安撫學童心靈。 

第四節 食物、飲用水及生活必需品之調度、供

應 

一、 調度、供應之協調 

（一）地方政府應預先建立的組織系統與防救災計畫，

進行社區內之搶救、醫療或食物飲水的確保，

及各項緊急應變與救災工作。 

（二）衛生福利部、農委會應協助地方政府應辦理食

物、飲用水、藥品醫材及生活必需品調度、供
應之整體協調事宜，視狀況支援直升機執行運

送物資等工作。 

二、 調度、供應之支援 

地方政府及中央有關部會於供應物資不足，需要
調度時，得請求經濟部、交通部、衛生福利部、農委

會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調度支援。 

三、 民間業者之協助 

經濟部、交通部（需要交通工具配合優先支援）、
衛生福利部、農委會及地方政府應視需要徵用、徵購

或命民間業者保管食物、飲用水、藥品醫材及生活等

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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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其他之緊急應變 

一、 中央主管機關得協助地方政府實施災區監測並督導毒

化物運作業者防止毒性化學物質外洩，對於嚴重危害

污染區實施隔離及追蹤管制，必要時環保署得協助之。 

二、 交通部督導所屬處理運輸毒災緊急應變事項、地方政

府於災害應變之必要範圍內，對於有擴大災害或妨礙

救災之設備或物件之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權人，

應勸告或強制其除去該設備或物件，並作適當之處置。 

三、 內政部（警政署）協調民防團隊支援社區防災工作。 

第四章  緊急應變後續處置 

第一節 二次災害之防止 

一、 環保署、內政部、經濟部、科技部、交通部、地方政

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應督導或輔導轄管之毒性化學物質
運作廠場，在人員及設備安全無虞之情況下，立即停

止、延緩、減少與造成毒災事故有關之操作、啟動及

維持安全阻絕防護系統及處理設施之運轉，並啟動業

界聯防組織橫向支援救災及輔導污染改善。 

二、 環保署及地方政府為防止爆炸、火災、飲用水、水體

及土壤污染等二次毒災發生，需進行緊急抽驗、檢
測、補強措施及對剩餘毒性化學物質依法處理，有發

生之虞時，並立即通報相關單位。 

第二節 公共衛生與醫療服務、消毒防疫及罹難

者遺體處理 

一、 公共衛生與醫療服務 

（一）衛生福利部應隨時掌握藥品醫材需求，確保藥

品醫材之供應。 

（二）地方政府為避免避難場所或臨時收容所之受災

者因生活驟變而影響身心健康，應經常保持避

難場所良好的衛生狀態、充分掌握受災者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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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狀況與醫療需求進行傳染病疫情監測及個案

管理。 

（三）地方政府應規劃調派所屬衛生所（室）或急救
責任醫院醫護人員提供災區巡迴醫療服務，並

執行災區公共衛生活動。 

（四）地方政府為確保避難場所的生活環境，應設置
臨時廁所，並就排泄物及垃圾之處理等採取必

要措施，以保持避難場所衛生整潔，必要時請

求環保署協助支援。 

二、 消毒防疫 

（一）環保署應督導地方政府環保局在重大毒災災情

控制後加強廢棄物清理、環境消毒及飲用水水

質抽驗事項。 

（二）地方政府應指導及協助民眾作好災後防疫工作，

必要時得請求衛生福利部、協調其他地方政府

協助防疫工作及防疫物資調度或申請國軍協
助，並提供支援所需消毒機具、藥劑、防護裝

具及車輛油料等。 

三、 罹難者遺體處理 

（一）內政部（警政署）依據「內政部支援災害處理
作業規定」，辦理調派警力，協助地方政府有

關罹難者遺體處理工作。 

（二）法務部應督導相關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儘速辦理
因災死亡者之相驗及身分確認工作，並將罹難

者名冊即時彙送各級災害應變中心。 

（三）外交部應協助在臺傷亡或失蹤外籍人士之家屬
申辦來臺簽證、文件驗證等各項領務事宜，以

便該等人士來臺配合相關單位處理相關善後事

宜。 

（四）內政部（民政司）應督導地方政府辦理罹難者

遺體放置有關冰櫃等之調度事宜，及協調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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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協助罹難者殯葬事宜；災情重大，死亡人

數眾多時，交通部協助冷凍貨櫃之調度。 

（五）司法警察機關應即時報請該管檢察官進行罹難
者屍體相驗工作，並妥適處理遺物，必要時得

請求法務部派員支援。地方政府應實施棺木、

冰櫃之調度及遺體安全搬送與衛生維護且蒐集
殯葬及遺體存放相關資訊，以便妥善處理，必

要時得請求內政部派員支援。 

第三節 社會秩序之維持及物價之安定 

一、 社會秩序之維持 

（一）地方政府警察機關應依地區特性及災害狀況執
行災區及其周邊加強巡邏、聯防、警戒及維持

社會治安措施，並得由義警、民防及社區巡守

隊等協助執行。內政部警政署必要時調派警力

協助之。 

（二）必要時，國防部可派遣地區憲兵部隊協助地方

政府警察機關，執行災區治安維護工作。 

二、 物價之安定 

內政部、行政院農委會、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及地方政府，依法密切注意市況，防止民生必需品之

物價哄抬上漲或藉機囤積居奇現象之發生，如涉及不

法，並依法嚴懲。 

第四節 設施、設備之緊急修復 

一、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督導各電信業者全力進行受

損公眾電信設備線路之修復。 

二、 交通部應督導相關機關執行受損之公路、鐵路、航空、

海運、捷運等交通運輸系統損害緊急搶修工作。 

三、 經濟部應督導對於公用氣體與油料、自來水管線、輸

電線路等公民營事業維生管線受損洩漏，即時修復或

緊急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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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提供受災民眾災情資訊 

一、 環保署、內政部、交通部、經濟部、行政院新聞傳

播處、地方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應掌握

災民之需求，協調傳播媒體協助，將災情狀況、環
境污染情況、災區受損、傷亡、災害擴大、維生管

線、公共設施、交通設施等受損與修復情形、與政

府有關機關所採對策等資訊，隨時傳達予民眾。 

二、 災情之諮詢各項毒災情報及災情之資訊傳達可由環

保署網址獲得：http://www.epa.gov.tw/。地方政府為

提供民眾有關災情之諮詢，得設置專用對外窗口及諮

詢專線。 

三、 有關涉及毒災之新聞輿情處理係依「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媒體輿情回應作業程序」辦理及配合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建置之「災害情報站」適時發布正確災害資訊至

平台供民眾閱覽。 

第六節 支援協助之受理 

一、 毒災聯防體制之建立  

環保署、內政部、衛生福利部、國防部及地方政

府平時應掌握災害防救團體（毒災聯防組織）、後備軍

人組織及民防團隊等，建立聯繫管道及受理志工團體
協助之體制，並鼓勵民間志工、組織、企業及團體協

助投入防救災工作，提升國家整體防災能量。 

二、 民眾、企業之物資援助 

受災地方政府對民眾、企業之物資援助，應考量
各災區災民迫切需要物資之種類、數量與指定送達地

區、集中地點，透過傳播媒體向民眾傳達。 

三、 國際救災支援 

中央政府應考量支援種類、規模、預定到達時間
及地點等事項，規劃國際救災支援之受理事宜。並將

相關資訊提供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由中央災害應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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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負責調派之。 

四、 捐助之處理 

各級政府接受國內外機關、團體、企業與個人等

基於公益目的所為之金錢捐贈時，應尊重捐贈者意見，
並依公益勸募條例規定辦理款項支用及公開徵信等事

項。 

第七節 新聞與訊息發布 

一、 中央及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於開設期間應密切注意媒

體對災情與救災之相關報導，並於發現不實或錯誤

報導時立即請相關媒體予以更正。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應將必要之災害訊息透過發布新聞稿、社群網站

或以跑馬燈之方式即時通報全民周知，並召開記者

會，統一發布災情與災害應變處置狀況，以提升新

聞與訊息之處理效能。 

二、 各級政府應利用社群媒體、災害訊息專屬網站、防

救災訊息服務發送平台及辦理記者會等方式，發布

災情與災害應變處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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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編   災後復原重建  

第一章  災後復原重建基本方向 

第一節 復原重建策略之擬定 

內政部、國防部、教育部、法務部、勞動部、經濟

部、交通部、衛生福利部、環保署、科技部、行政院農
委會及地方政府，應儘速協助主管機關辦理毒災災情勘

查彙整作業，全面掌握毒災狀況，擬定復原重建策略，

並提供與救災相關器具之整備與協助。 

第二節 救災借用校舍損壞之整修事項 

一、 教育部、地方政府應協調提供各級學校、社教機構場

館，協助收容安置毒化災災民，並防止二次毒災發

生。 

二、 內政部、地方政府應協助推動毒災災區住宅復原重建

工作。 

第三節 公有建築物或公共設施之拆除、補強修

護事項 

一、內政部、國防部、經濟部應統合運用全民力量支援緊

急危難，並維持公務機關緊急應變及國民基本生活所

需。 

二、交通部應督導相關機關及業者儘速完成公路、鐵路、

橋樑、航空、海運等交通運輸系統損害修復工作，以

利各機關單位進行災後復原重建工作。 

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督導各電信業者儘速完成，公

眾電信設備線路損害修復工作，以利各級單位進行災

後通報聯繫及民眾電信之通暢。 

四、教育部、地方政府應彙整有關毒化災災區學校災情，

並依相關毒災處理作業規定，協助地方政府辦理學校

災後復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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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災因之調查鑑定，提

升災因調查與災後復原能力 

一、環保署、地方政府應針對毒性化學物質發生洩漏、爆

炸、燃燒、化學反應及運輸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
康之毒災事故進行勘查、蒐集事證，並予以分析研判

發生事故原因，協助毒災原因調查，必要時搭配國內

外專家學者進行災因調查報告、研究鑑定之資訊模式
系統，並將此經驗回饋並進行災因調查、鑑定、分析，

改善對策與應變處置檢討。 

二、勞動部應督導勞動檢查機構實施工廠毒性化學物質職

業災害肇事原因調查作業。 

三、內政部應協調督導地方消防機關協助執行毒性化學物

質火災肇事原因調查作業。 

四、內政部、法務部應協調進行毒災肇事原因之刑事偵查

與責任歸咎事宜。 

五、交通部應督導所屬機關執行毒性化學物質因交通事故

肇事原因調查作業。 

六、經濟部應督導所屬機關或地方政府執行毒性化學物質

因管線運輸災害肇事原因調查作業。 

七、環保署、地方政府應建立毒災事故災因調查機制，強

化毒災事故現場環境偵測監控與善後復育能力。 

第二章 確保災民生活之相關事項 

第一節 災區兒童及學生之教育應變事項 

一、教育部、地方政府應聯繫地區縣市毒災災害應變中心、

大專院校及各級學校單位了解災情與應變情形。 

二、地方政府應彙整災情（含人員傷亡、設施損毀情形）、

善後處理、檢討等事項，並將資料彙總簽簽呈各業務

有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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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環境清理、消毒工作及其他清潔事項 

一、環保署、地方政府應辦理嚴重危害污染區實施隔離及

追蹤管制事項。 

二、環保署、地方政府應協助毒災災區環境清理事項。 

三、環保署、地方政府應督導直轄市、縣（市）環保局辦

理廢棄物清理事項。 

四、環保署、地方政府應於毒災發生後，迅速整理災區避

免環境污染。 

第三節 災害清除整治監測 

一、環保署、地方政府應協助執行毒災清除資訊支援作業。 

二、環保署、地方政府應協助災區監控作業。 

三、環保署、地方政府應督導直轄市、縣（市）環保局辦

理災後環境消毒及空氣、土壤與水質污染檢測事項。 

第四節 提供心理諮詢服務 

一、環保署應協調衛生福利部、地方政府及肇事業者提供

心理諮詢專線電話，以利需要者使用。 

二、環保署應洽請衛生福利部協調地方政府及肇事業者提
供生還者及罹難者家屬、目擊者、救災及調查人員所

需之心理諮詢及精神醫療相關服務。 

第三章  災後復原重建必要金融措施 

第一節 災害之救助 

一、地方政府應依照毒災救助之種類且依災害防救法第四

十八條規定訂定之。 

二、地方政府辦理毒災救助金，由災害發生地之直轄市、

縣（市）政府發給。 

三、遭遇重大毒災時，地方政府得視需要及依規定成立救

災捐款專戶接受民間捐款，並成立管理委員會管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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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 

四、災後若尚有相關救助規定，地方政府除自行公告民眾

周知外，應將相關規定及承辦窗口送中央主管機關彙

整。 

第四章  振興產業經濟之相關事項 

第一節 善後處理經費之籌應 

環保署、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農委會、

科技部及地方政府針對毒災復原重建所需經費，依「災

害防救法」第四十三條及其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本移

緩濟急原則籌措財源因應。 

第二節 善後處理及重建之協助 

一、內政部、國防部、交通部、經濟部、教育部、環保署、

勞動部、衛生福利部、行政院農委會、地方政府應進
行各項毒災復原重建，並於災後儘速辦理，以早日恢

復各項構造物應有機能。 

二、環保署、國防部、交通部、經濟部、教育部、勞動部、
衛生福利部、行政院農委會、地方政府應督導或輔導

毒災區域善後處理及協調業界採取環境清理措施，有

關清理人員之派遣及防疫藥品之供應，必要時得請求

中央政府相關機關或協調其他地方政府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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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編   計畫實施與管制考核  

第一章  災害防救各階段工作之重點辦理事項 

各相關部會為有效執行毒災防救工作，指定專職人

員辦理災害防救工作，並實施災害防救組織之整備。 

一、各機關（單位）及地方政府為有效執行本計畫災害防

救工作，應指定專職人員辦理，於未置專職人員前，

得置兼職人員，並實施災害防救組織之整備。 

二、各機關（單位）及地方政府應依本計畫分工之工作項

目建立災害防救工作之標準作業程序、災害通報表格

制式化等機制，並與其他單位加強協調聯繫。 

三、各機關（單位）及地方政府應參照本計畫工作項目，

依預定執行期程及主（協）辦機關之權責分工，積極

辦理。 

四、人力需求：環保署成立專責單位，負責災害防救體系

之策劃、督導及協調事項。 

第二章  管制考核 

一、本業務計畫所規定各項重點工作，應由各主（協）辦

機關積極加強推行，貫徹實施，並自行擬訂評估指標，

定期檢查。 

二、本業務計畫所規定工作項目之辦理情形與成效，由各

主（協）辦機關及各指定公共事業自行列管。 

 三、各相關機關推行毒災防救工作之成效，列為辦理各該
機關可考評之主要參考；承辦及主管人員依成績優劣

予以獎懲。 

第三章  經費 

本業務計畫之各項毒災防救工作所需經費，由各機

關編列相關預算支應。 



 

36 

 

附件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支援毒性化學物質及懸

浮微粒物質災害處理作業規定 
  中華民國 107 年 8月 13日環署空字第 1070064898號函 

一、 本作業規定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三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二、 本署毒性化學物質及懸浮微粒物質災害處理支援項目，分列

如下： 

（一）協助應變資訊支援作業。  

（二）協助災區監控作業。  

（三）協助災區環境清理事項。  

（四）協助災區飲用水水質抽驗事項。  

（五）協助災區水體及空氣污染檢測事項。  

（六）協助災害原因調查。  

（七）有關應變措施協助事項。 

三、支援時機： 

（一）發生毒性化學物質及懸浮微粒物質災害，經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災害應變小組研判直轄市、縣（市）

政府無法處理時，由應變小組主動派員協助。 

（二）應直轄市、縣（市）政府請求支援。 

四、支援程序： 

（一）中央毒性化學物質及懸浮微粒物質災害應變中心尚未

成立時，於本署成立災害應變小組，執行有關支援事項。 

（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已成立時，依該中心指揮官之指示，

執行有關支援災害處理工作。 

五、支援作業方式： 

（一）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之指示或由本署災害應變

小組視災情需要，派遣本署相關單位（機關）之人員組成

支援小組，執行災害處理支援任務。 

（二）支援小組人員到達受災地區後，應擇定適當地點，作為

人員報到、災情簡報及分派工作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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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毒性化學物質及懸浮微粒物質災害救助種

類及標準 
中華民國 107年 8月 22日環署空字第 1070066993號令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災害防救法第四十八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中華民國國民於國內受災，適用本標準規定；中華民

國國民之配偶為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外國人、大陸
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已在臺灣地區合法居留

並共同生活者，亦同。 

本標準所稱救助，指前項之人因遭受毒性化學物質或
懸浮微粒物質災害，致損害重大，影響生活，由直轄

市、縣（市）政府發給災害救助金，以維持其個人或

家庭之基本生活。 

第 三 條  災害救助之種類如下： 

一、死亡救助：因災致死或因災致重傷，於災害發

生之日起三十日內死亡者。 

二、失蹤救助：因災致行蹤不明者。 

三、重傷救助：因災致重傷，或未致重傷，必須緊

急救護住院治療，自住院之日起十五日內（住
院期間）所發生醫療費用總額達重傷救助金金

額者。 

四、安遷救助：因災致住屋毀損達不堪居住程度者

。 

第 四 條  受災戶住屋毀損達不堪居住程度之認定標準如下： 

一、因災致受災戶住屋屋頂連同椽木塌毀面積超過
三分之一；或鋼筋混凝土造成住屋屋頂之樓板

、橫樑因災龜裂毀損，非經整修不能居住者。 

二、因災致受災戶住屋牆壁斷裂、傾斜或共同牆壁

倒損，非經翻修不能居住者。 

前項受災戶，指於災害發生時已在現址辦理戶

籍登記，且居住於現址者；所稱之住屋，以臥

室、客廳、飯廳及連棟之廚廁、浴室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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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災害救助金之核發標準如下： 

一、死亡救助：每人發給新臺幣二十萬元。 

二、失蹤救助：每人發給新壹幣二十萬元（但救助
金於發放後，其失蹤人仍生還者，其親屬應繳

回該救助金）。 

三、重傷救助：每人發給新壹幣十萬元。 

四、安遷救助：住屋毀損達不堪居住程度，戶內人

口每人發給新壹幣二萬元，以五口為限。 

對引起災害應負責任者，不予核發災害救助金

。 

第 六 條  災害救助金具領人資格如下： 

一、死亡或失蹤救助金，具領人順序為： 

（一）配偶。 

（二）直系血親卑親屬。 

（三）父母。 

（四）兄弟姊妹。 

（五）祖父母。 

二、重傷救助金：由本人、配偶或親屬領取。 

三、安遷救助金：由受災戶內人員具領。 

第 七 條  同一期間發生本法所定各種災害符合本標準及其他法

規之救助規定者，具領人就同一救助種類僅得擇一領
取災害救助金，不得重複具領。如有重複 

具領者，應予追繳。 

第 八 條  災害救助金，由災害發生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

發給；所需經費由災害發生地之直轄市、縣（市）政

府分別編列預算支應之。 

第 九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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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所主管災害緊急應變警

報訊號之種類、內容、樣式、方法及其發布時機 

中華民國 107年 11 月 30日環署空字第 1070096966號公告 

主旨：修正「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所主管災害緊急應變警報訊號之種

類、內容、樣式、方法及其發布時機」，並自即日生效。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本公告所稱警報訊號，係指毒性化學物質及懸浮微粒物質災害

緊急應變所需之警報訊號。 

二、警報訊號之種類包括： 

（一）消防車警報訊號。 

（二）救護車警報訊號。 

（三）警車警報訊號。 

（四）工程搶險車警報訊號。 

（五）緊急疏散警報訊號。 

（六）懸浮微粒物質災害警報訊號。 

三、警報訊號之內容及樣式如下： 

（一）內容： 

1.消防車警報訊號：直 (交) 流電子警報器以低頻頻率

六五０赫茲至七五０赫茲，高頻頻率一四五０赫茲至
一五五０赫茲，由低頻升至高頻時間一．五秒，再由

高頻降至低頻為三．五秒，並得由執勤人員依緊急程

度、交通狀況與行經區域等實際狀況，調整音量大小，

以兼顧救災時效、示警、行車安全及降低環境衝擊等

需求。 

2.救護車警報訊號：直 (交) 流電子警報器以低頻頻率
六五０赫茲至七五０赫茲，高頻頻率九００赫茲至一

０００赫茲，低頻持續時間０．四秒，高頻持續時間

０．六秒，高、低頻二者交替進行 ，並得由執勤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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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緊急程度、交通狀況與行經區域等實際狀況，調整

音量大小，以兼顧救災時效、示警、行車安全及降低

環境衝擊等需求。 

3.警車警報訊號：直 （交）流電子警報器以低頻頻率六

五０赫茲至七五０赫茲，高頻頻率一四五０赫茲至一

五五０赫茲，由低頻升至高頻時間０．二三秒，再由

高頻降至低頻為０．一秒，並視實際狀況持續發布之。 

4.工程搶險車警報訊號：直（交）流電子警報器以低頻

頻率六五０赫茲至七五０赫茲，高頻頻率九００赫茲

至一０００赫茲，低頻持續時間０．八秒，高頻持續

時間０．二秒，高、低頻二者交替進行，並視實際狀

況持續發布之。 

5.緊急疏散警報訊號：直（交）流電子警報器以低頻頻

率六五０赫茲至七五０赫茲，高頻頻率一四五０赫茲

至一五五０赫茲，由低頻升至高頻時間一．五秒，再
由高頻降至低頻為三．五秒，持續十五秒後，改以語

音廣播疏散內容（含疏散區域、路線方向等）二次，

並視災害範圍大小持續發布之。 

6.懸浮微粒物質災害警報訊號：當懸浮微粒物質大氣濃

度達到一級嚴重惡化等級，以網際網路發布懸浮微粒

物質災害警報內容（含空氣品質指標(AQI)與活動建

議）。 

（二）樣式： 

1.消防車、救護車、警車、工程搶險車及緊急疏散警報
訊號之發布，應以使用電子警報器為原則；若無法使

用電子警報器，可依實際狀況改以語音廣播、敲擊警

鐘等其他方式為之。 

2.懸浮微粒物質災害警報訊號之發布，以網際網路為原

則，得依實際狀況改以語音（訊息）廣播、推播等其

他方式為之。 

四、警報訊號之發布方法：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為之，並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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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媒體即時播報。 

五、警報訊號發布之時機如下： 

（一）消防車、救護車、警車及工程搶險車警報訊號： 

1.消防車、警車及工程搶險車緊急前往災害現場搶救或

執行勤務時。 

2.救護車緊急前往災害現場救護或運送傷患至醫療機

構就醫時。 

3.於災害現場進行救護，指揮官認有必要時。 

（二）緊急疏散警報訊號： 

1.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須立即疏散民眾時。 

2.災害規模廣大或有擴大之虞，須立即疏散民眾時。 

（三）懸浮微粒物質災害警報訊號：由本署依實際懸浮微粒

物質大氣濃度情況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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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101 至 107 年境外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案例 

案件名稱 日期 毒化物 事故類型 傷 亡 

喬治亞共和國第比利斯市氯氣槽車洩漏事

故 
101.07.04 氯 洩漏 73 0 

俄羅斯俄彼爾姆化工廠氯氣洩漏事故 101.11.14 氯 洩漏 48 3 

美國紐澤西州氯乙烯洩漏事故 101.11.30 氯乙烯 洩漏 28 0 

泰國曼谷叻貼威區氯氣洩漏事故 102.02.04 氯氣 洩漏 10 0 

日本岩手縣花卷市化工廠氰化鈉廢液洩漏

事故 
102.02.27 氰化鈉 洩漏 0 0 

韓國龜尾市化工廠氯氣洩漏事故 102.03.05 氯 洩漏 11 0 

比利時化學品貨運列車脫軌火災事故 102.05.04 丙烯腈 火災 17 1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氯乙烯列車出軌事故 102.08.04 氯乙烯 洩漏 0 0 

美國維吉尼亞州水廠氯氣洩漏事故 103.04.03 氯 洩漏 12 0 

印度 Payakaraopeta 地區化工廠爆炸事故 103.04.12 二氯甲烷 爆炸 16 2 

中國山東省濟南市苯槽車洩漏事故 103.04.26 苯 洩漏 5 0 

泰國春武里府林查班港丙烯酸丁酯洩漏事

故 
103.07.13 丙烯酸丁酯 洩漏 95 0 

中國山東省淄博市疑似氯氣洩漏事故 103.07.18 氯 洩漏 31 0 

中國湖南省常甯市化工廠氯氣洩漏事故 104.05.06 氯 洩漏 67 0 

印度安德拉邦化工廠三氯甲烷洩漏事故 104.06.09 三氯甲烷 洩漏 6 3 

英國貝靈頓市公園泳池疑似氯氣洩漏事故 104.06.21 氯氣 洩漏 40 0 

美國德州廢棄物回收場化學品火警事故 104.06.25 氰化氫 火災 14 0 

中國天津市濱海新區瑞海危險品倉庫爆炸

事故 
104.08.12 氰化鈉 火災 798 165 

美國科羅拉多州 Lafayette 鎮游泳池氯氣洩

漏事故 
105.03.19 氯 洩漏 22 0 

中國遼寧省大連市氯氣鋼瓶洩漏事故 105.06.24 氯 洩漏 159 0 

印度喀拉拉邦農藥廠氣體洩漏爆炸事故 105.11.02 二硫化碳 爆炸 15 0 

馬來西亞港口貨船磷化氫洩漏事故 106.02.13 磷化氫 洩漏 3 1 

美國新澤西州核電站化學品洩漏事故 106.04.20 聯胺 洩漏 7 0 

中國浙江省橡膠廠氯氣洩漏事故 106.05.15 氯 洩漏 25 2 

伊朗庫茲坦省廢舊倉庫氯氣洩漏事故 106.08.12 氯 洩漏 475 0 

英國東薩塞克斯郡化學霧霾事故 106.08.27 氯 洩漏 233 0 

中國遼寧省葫蘆島市甲基叔丁基醚槽車洩

漏事故 
107.01.08 甲基第三丁基醚 洩漏 0 0 

中國陝西省福銀高速甲苯二異氰酸酯洩漏

事故 
107.01.10 二異氰酸甲苯 洩漏 2 0 

中國浙江省嘉興市農技公司反應爐爆炸事

故 
107.01.19 環己烷 火災 0 0 

印度孟買水處理廠氯氣洩漏事故 107.01.25 氯 洩漏 5 0 

日本山口縣氰化鈉失竊事故 107.01.31 氰化鈉 其他 0 0 

中國安徽省馬鞍山市氰化鈉槽車洩漏事故 107.01.31 氰化鈉 洩漏 0 0 

美國加州千橡市氯氣貨車洩漏事故 107.03.07 氯 洩漏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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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日期 毒化物 事故類型 傷 亡 

中國上海市洋山港環己烷貨櫃洩漏事故 107.03.28 環己烷 洩漏 0 0 

美國密西西比州水廠氯洩漏事故 107.04.09 氯 洩漏 0 0 

中國河北省南宮市苯槽車爆炸事故 107.04.22 苯 火災 0 0 

韓國蔚山化工廠氯氣洩漏事故 107.05.17 氯 洩漏 19 0 

印度化肥公司二異氰酸甲苯洩漏事故 107.05.28 二異氰酸甲苯 洩漏 0 0 

美國奧克拉荷馬州水處理廠氯氣洩漏事故 107.06.04 氯 洩漏 0 0 

美國俄亥俄州 1,3-丁二烯槽車洩漏事故 107.06.21 1,3-丁二烯 洩漏 0 0 

美國麻塞諸塞州工廠氯氣洩漏事故 107.06.24 氯 洩漏 29 0 

美國麻塞諸塞州商業大樓氯氣洩漏事故 107.06.29 氯 洩漏 30 0 

中國山東省德州市硫酸二甲酯洩漏事故 107.07.05 硫酸二甲酯 洩漏 4 1 

美國紐約市曼哈頓區蒸氣管線爆炸事故 107.07.20 石綿 爆炸 5 0 

美國佛羅里達州霍里山市貨車化學品洩漏

事故 
107.08.15 氯 洩漏 0 0 

美國奧勒岡州懷特城氣體工廠氟氣洩漏事

故 
107.09.18 氟 火災 0 0 

中國浙江省樂清市二甲基甲醯胺槽車洩漏

事故 
107.09.26 二甲基甲醯胺 洩漏 1 0 

英國梅德偉市體育中心氯氣洩漏事故 107.10.22 氯 洩漏 4 0 

加拿大安大略省醋酸乙烯酯列車出軌事故 107.11.11 醋酸乙烯酯 其他 0 0 

中國江蘇省鎮江市化工廠三氯化磷洩漏事

故 
107.11.22 三氯化磷 洩漏 0 0 

中國河北省張家口市化工廠爆炸事故 107.11.28 氯乙烯 火災 22 23 

美國印第安納州班布里奇氯氣洩漏事故 107.12.16 氯 洩漏 0 0 

中國四川省遂寧市二氯乙烷槽車洩漏事故 107.12.18 二氯乙烷 洩漏 0 0 

中國江蘇省秦州市甲醛槽車洩漏事故 107.12.27 甲醛 洩漏 0 0 

美國賓州雄鹿郡工廠氟氣洩漏事故 107.12.31 氟 洩漏 0 0 

 



 

44 

 

附件五、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擴散模擬 

一、說明-本擴散模擬案例為引用 99 年 5 月 4 日下午 3 點，梧棲

鎮港務局 32號碼頭發生三氯化磷洩漏冒煙事故之現場數據進

行模擬。 

二、臺中港三氯化磷洩漏事故擴散模擬（模擬軟體 ALOHA） 

（一）模擬條件 

01 風速 2.38 

02 溫度 28.19 

03 相對溼度 65.58 

04 雲覆蓋率 10 

05 大氣穩定度 D 

06 風向 WNW 

註：氣象資料來源：行政院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沙鹿監測站 

（二）模擬評估 

肇事物質三氯化磷為一種無色透明液體，在潮濕空氣中

能水解成亞磷酸和氯化氫（反應式為 PCl3+ 3H2O → H3PO3+ 

3 HCl）；因此，當發生緊急事件時，毒性及腐蝕性將為救災

之主要考量因素。為了瞭解洩漏之化學品擴散危害範圍，利

用後果分析軟體（如 ALOHA、CAMEO、EFFECTS 或
DAMAGE 等）進行模擬分析，並結合地理資訊等資料，以

評估災害事故對鄰近人口及環境危害影響範圍。此次事故運

用 ALOHA5.4.7 版模擬推估單一 53 加侖桶全數外洩，評估
下風處可能的影響範圍，經由 ALOHA 模擬評估結果，在(1) 

風速 2.38m/s 及溫度 28.19℃ (2) 大氣穩定度 D 之狀況下洩

漏時，其毒性蒸氣雲 PAC-2 (2 ppm)擴散危害距離為 1.1 公

里。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7%A3%B7%E9%85%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AF%E5%8C%96%E6%B0%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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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HA 評估 53 加侖桶三氯化磷毒性蒸氣雲影響範圍 

針對緊急意外事件，PAC 一般可提供初期應變人員迅速

確認事故波及物質的主次要（或一般）危害並提供初步的隔
離距離。下表為緊急應變指南針對三氯化磷建議處理原則及

洩漏防護行動距離： 

緊急應變指南 

毒化物 處理原則 
防護行動距離 

小量洩漏 大量洩漏 

三氯化磷 137 200 公尺 1,000 公尺 

註：防護行動距離為具有吸入毒性危害之危害物質或遇水反應產生的毒性氣體，

在事故初期隔離防護洩漏區附近的民眾所需的距離。 

隨著事故演進，應變人員可在依事故現場實際所得事故
資訊（如化學品名稱、數量及儲存/運作方式）搭配即時氣象

條件，透過模擬軟體進一步推估洩漏化學品擴散危害範圍，

但由於 ALOHA 忽略空氣混合周界影響及植物吸收等等，
模擬計算影響範圍較為保守，因此模擬影響範圍較大。因此，

現場可依所得模擬結果配合現場直讀式儀器監測數據，確認

化學品於環境中之濃度，進而提供現場應變人員後續所需採

行緊急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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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疏散避難注意事項 

一、目的 

（一）提供各防救災單位於毒災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據以疏

散災區民眾，並引導至安全避難處所安置。 

（二）提昇事前準備及災害時應變能力，降低災害對生命、財

產的威脅性，建全地方安全管理及疏散體系。 

二、適用時機 

適用於毒災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其毒性化學物質擴散

危害範圍可能影響一般民眾。 

三、疏散及避難事前整備事項 

（一）建置防災資料庫： 

1.中央規劃事項： 

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建置與更新毒化災防災資料
庫查詢系統，其資料庫內容包括各縣市政府毒性化學物

質運作工廠之毒性化學物質種類、名稱、儲存量、放置

地點、安全資料表等資料暨毒性化學物質防救災資源如

人力、設備、物資、聯外道路資訊等資料。 

2.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事項： 

各縣市應建置與更新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工廠防災
資料庫，平時透過加強場所安全檢查，隨時更新上開資

料庫，並將更新資料提供中央機關彙整，備於發生毒災

或有發生之虞時提供各救災單位參考使用。 

（二）研擬疏散與避難計畫： 

1.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事先選定避難處所，備於發生毒

災或有發生之虞時，供依據地方特性與災害狀況，選定

適當疏散路線及避難處所，進行疏散避難。 

2.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規劃辦理救災與疏散避難演練，

上開演練可考量兵棋推演、高司作業、示範觀摩或併入

相關演練等各種方式辦理。 

（三）防災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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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緊急疏散聯絡人清冊：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督導

所屬與所轄進行調查，優先以工業區臨近 5 公里居民做

為緊急疏散保全對象，建立緊急疏散聯絡人清冊。 

2.避難處所整備：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督導所屬及所轄

完成避難處所之防災生活物資及糧食準備，內容包含糧

食、民生用品及基本配備，並定期檢查。 

3.地方政府應主動關心及協助避難場所與臨時收容所之老

人、嬰幼兒、孕婦、產婦、身心障礙者、新住民及外籍人

士等災害避難弱勢族群之生活環境及健康照護，辦理臨

時收容所內之優先遷入及設置老年或身心障礙者臨時收

容所。對無助老人或幼童應安置於老人福利機構或安置

及教養機構等社會福利機構。 

4.地方政府對災區之學生應立即安排至附近其他學校或設

置臨時教室就學，並進行心理輔導以安撫學童心靈。（依

據行政院災防辦意見及內政部火災災害業務計畫參考修

正） 

5.建立緊急疏散避難集結點清冊：由直轄市、縣（市）政府

督導所屬與所轄進行調查，建立所轄區域緊急疏散避難
集結點清冊，俾利緊急狀況即時篩選所需緊急疏散避難

集結點。 

（四）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督導所屬及所轄辦理疏散、引
導、避難、行政、宣導及人員防護等各項作業之人力編

組與分工及演練。 

（五）衛生福利部及教育部協助地方政府辦理避難處所整備，
並提供直轄市、縣（市）政府進行調查與緊急臨時避難

處所清冊之建置。 

四、應變作業程序 

（一）警戒監控 

1.風速、風向監控：環保單位隨時掌握風速及風向，並提供

相關單位參考。 

2.毒化物監測：環保單位於接獲事故通報後即時趕赴現場

設立監測點即時監控，並將監測資訊隨時回傳災害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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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3.現地警戒：事故發生後，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隨時掌

握當地居民之活動範圍及動向，避免不知情民眾誤入事

故現場及下風處。 

（二）災害分析研判 

當事故發生後，環保單位依據毒化物之擴散量及風
向，分析研判所發生之可能性與影響範圍，提報指揮官與

提供應變單位協商應變之處置。 

（三）發布毒化物疏散避難與警戒區 

1.規劃及執行疏散作業階段，考量人員安全，避免直接暴

露高濃度危害之條件，宜評估適當之就地避難及強制疏

散之可行性，其相關啟動原則如下： 

（1）偵測或評估數值低於毒性化學物質濃度 PAC-1 或

未達危害之濃度時，不進行疏散動作。 

（2）偵測或評估數值介於毒性化學物質濃度 PAC-1 與

PAC-2 間則發布警戒管制區及就地避難警報。 

（3）偵測或評估數值超過毒性化學物質濃度 PAC-2，則

發布警戒管制區及疏散警報，或做適當的就地避難。 

（4）偵測或評估數值超過毒性化學物質濃度 PAC-3，則

發布疏散警報。 

2.PACs （Protective Action Criteria for Chemicals, 化學品保
護行動準則）係參考美國能源部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後果評估與保護行動小組  (Subcommittee on 

Consequence Assessment and Protective Actions, SCAPA) 

建議之公眾暴露指南各項參考指標，PACs 優先選用 60

分鐘 AEGLs（Acute Exposure Guideline Levels, 急性暴露

指標），其次依序為 ERPGs（Emergency Response Planning 

Guidelines, 緊急應變規劃指引）與 TEELs（Temporary 

Emergency Exposure Limits, 瞬時緊急暴露指標）等。 

 



 

49 

 

圖一、毒災疏散避難計畫作業流程圖 

3.通報方式：  

（1）災害應變中心發布毒性化學物質避難疏散警戒區相

關訊息，並以電話或傳真方式通知相關單位。 

（2）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相關資訊通知所屬及所

轄。 

（3）直轄市、縣（市）政府透過電視、廣播媒體、網路

等方式迅速傳遞毒化物疏散避難警戒區等災害警

報訊息。 

（4）直轄市、縣（市）政府迅速調集各單位人員、巡邏

車及廣播車傳遞毒化物疏散避難警戒通報等災害
警報訊息，於警報訊息發布時將災害資訊傳達至各

單位、民眾及社區住戶。 

（四）劃定管制區 

環保單位參據附件「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應變管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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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畫設指引」之「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應變管制區域畫設

一覽表」，劃設初期隔離區域及防護行動區域（管制區）。

相關初期隔離區域及防護行動區域（管制區）之劃設，

建議依序參考包含：具 PACs 參考指標數值之毒性化學

物質擴散模擬範圍、緊急應變指南吸入性毒性危害 

(Toxic Inhalation Hazard, TIH) 物質建議之初期隔離與防

護行動距離、不具 PACs 指標亦非 TIH 物種之緊急應變

指南所建議立即預防警戒區域與初期疏散範圍資訊。 

如毒性化學物質無 PACs 數值，則應參考應變指南之

TIH 建議距離，若該毒化物亦非屬 TIH 物種，則最終選

取緊急應變指南之立即預防警戒與初期疏散區域。 

初期隔離區域，作為強制疏散區域範圍依據；防護行

動區域（管制區），嚴格限制、禁止民眾進入，進行避難

或疏散規劃。其防護行動區域（管制區）範圍示意圖： 

 

圖二 防護行動區域（管制區）範圍示意圖 

（五）居民疏散避難與收容 

直轄市、縣（市）災害應變中心辦理下列工作，必要時



 

51 

 

向中央各相關業務主管部會申請支援。 

1.執行災區民眾疏散、強制撤離工作。 

2.執行災區交通疏導、管制工作。 

3.執行災區警戒工作。 

4.執行災區治安、秩序維護工作。 

5.調派區域內各分隊所有消防車待命，以防任何可能之火

災。 

6.申請空中勤務總隊直昇機，協助偏遠地區、行動不便之

災民或受傷之民眾提供必要之協助。  

7.協調開放疏散避難集結點（如：學校、活動中心等處所），

作為災民疏散安置地點。 

8.派遣醫療人員進行檢傷分類、醫療救護、心理衛生服務、

急救常識宣導、提供壓力紓解方法。 

9.調派支援相關車輛支援載運災民。 

10.廣播宣導撤離，請民眾儘速移動至避難處所。 

11.協助弱勢族群民眾等，疏散至避難處所。 

12.強制疏散管制區內不肯疏散之居民並送至避難處所，並

調派支援相關防護器材支援強制疏散區域內民眾疏散。 

13.災民收容：輔導各地區登記災民身份人數，調度、發放

物資、分配災民住宿。 

（六）疏散避難執行狀況回報 

各地疏散避難狀況應由轄區相關單位通報直轄市、縣

（市）災害應變中心，再由直轄市、縣（市）災害應變中

心通報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七）預報及警報之解除 

災害應變中心依據環保單位於現場以偵測設備偵測讀

值低於 PAC-1、且持續 10 分鐘後或經評估無危害之虞時，
適時解除毒災疏散管制區，並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

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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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疏散人車返回 

清點避難人數無誤後，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派員引

導或運用交通工具將避難人員送（運）回居住地點，至此

完成整體疏散避難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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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單位分工與權責 

表 1-1 中央單位執行毒災疏散避難作業規定工作分配表 

單位 事前整備事項 應變作業事項 

行政院環保署 

防救災資源建檔 

毒災疏散避難注意事項擬定 

更新毒性化學物質之安全資料表

(SDS) 

防護裝備定期保養 

偵測設備定期保養 

支援災害分析研判 

支援預報及警報之解除 

支援毒性化學物質之安全資料表

(SDS) 

建議相關支援人員防護等級 

衛生福利部 

防救災資源建檔 

依據縣（市）衛生局提供各責任

醫院清冊建檔 

督導地方收容事項 

醫療救護 

支援醫療服務 

支援毒性化學物質醫療諮詢服務 

支援避難與收容 

內政部警政署 
防救災資源建檔 

督導地方警戒疏散事項  
支援疏散民眾 

支援區域交通疏散管制 

支援事故區域治安維護 

內政部消防署 
防救災資源建檔 

督導地方火災搶救事項 
支援消防及人命救助 

交通部 
防救災資源建檔 

督導地方道路搶通事項 
支援道路搶通（交通部公路總局） 

國防部 
督導國軍所屬單位之偵檢、消毒

人力、車輛及裝備器材整備等事

項 

協助執行環境毒化物偵檢及環境復原

之消毒工作 

 

表 1-2 地方政府執行毒災疏散避難作業分配工作建議表（一） 

單位 事前整備事項 應變作業事項 

直轄市 

縣（市）政

府（督導所

屬及所轄辦

理） 

毒災疏散避難作業

規劃 

疏散路線與避難處

所選定 

毒災救災設備、單位

資料建檔 

疏散避難人力編組

與分工 

建立避難處所救災

物資清冊，並定時

更新 

協助轄區相關單位

完成避難處所之防

災生活物資及糧食

準備。 

事故現場監測 

災害分析研判 

發布毒災管制區 

毒災警戒管制區通報 

區域管制就地保護與疏散 

疏散避難執行狀況回報 

災民救助及緊急救護事項 

災情蒐報事項 

消防搶救行動 

申請支援空中救援直昇機 

治安維護、犯罪防治事項 

交通管制交通狀況之查報事項 

處理人員傷亡或失蹤事項 

救出物品之保留、處理 

道路、橋樑、堤防及其他公共設施等維護、搶修、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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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事前整備事項 應變作業事項 
製作各類宣傳物（如

廣播、影片、手冊、

簡章等） 

督促事故廠商採取

緊急防治措施 

險、復原 

水電、電信與水利等公共設施配合搶修及協調恢復供

應事項 

動員可用人力資源協助布置避難處所，提供茶水、環

境說明介紹及水電硬體設施 

協助救災物資（各項建材及民生必需品）供應、調節

事項 

災民生活必需品之供給等事項 

災民救濟物資發放事項 

賑災物資接受、轉發與管理事項 

特殊弱勢族群災民之安置、救助等事項 

飲用水協調供應事項 

醫護人員、藥品、醫療器材籌劃、分配事項 

緊急醫療及後續醫療照護事項 

防疫及居民保健事項 

災後食品衛生及包裝或盛裝飲用水檢驗事項 

發布最新狀況、災民安置情形 

設立新聞聯絡中心、設立媒體採訪區 

協助錄影照相留存 

協調所需之支援車輛 

救災人員、器材及物資運輸事項 

災民疏散接運事項 

災區交通運輸維護、災情彙整及緊急搶修聯繫事項 

鐵公路、航空交通狀況之彙整 

警報之解除 

其他災害防救事項 

電信公司  電信通訊搶修及有關電信災情查報事項 

災區臨時電信設施架設事項 

電力公司  電力設施搶修、供應及電力災情查報事項 
自來水公司  自來水設施搶修、供應及自來水設施災情查報事項 
天然氣公司  天然氣設備搶修、供應及天然氣設施災情查報事項 

表 1-3、地方政府執行毒災疏散避難作業分配工作建議表（二） 

復原作業事項 

清除災區污染及環境監控工作。 
災害之救助、善後處理經費之籌應、災後處理經費之補助。 
對遭受毒化物傷害民眾進行後續醫療追蹤。 
發布毒性化學物質災後處理相關狀況告知社會大眾。 
發生災害之事業單位先行將本身調查結果填寫「毒性化學物質事故調查處理報告表」送交

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邀請相關單位至現場調查發生災害之主要原因。 

瞭解發生之原因後並與相關單位檢討，以達到災害預防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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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毒災疏散避難作業原則各單位組織架構圖（事前整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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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毒災疏散避難作業原則各單位組織架構圖（應變作業事項）

應變作業事項 

應變中心 中央部會 縣市政府 

事業單位 

電
力
公
司  

 
 

電
力
搶
修 

電
信
公
司 

  
 

電
信
通
訊
設
備
搶
修 

自
來
水
公
司 

 

自
來
水
搶
修 

 
 
 

事
故
現
場
監
測
相
關
事
宜 

 
 
 

協
助
災
民
疏
散
相
關
事
宜 

 
 
 
 

治
安
維
護
及
交
通
管
制 

 
 

緊
急
醫
療
及
後
續
醫
療
照
顧 

督
導
各
鄉
鎮
市
區
公
所
收
容
事
項 

災
民
物
資
儲
存
、
運
用
及
供
給
等
事
項 

交
通
運
輸
流
暢
相
關
事
宜 

協
調
所
需
之
支
援
車
輛 

發
布
災
害
相
關
消
息 

學
校
開
設
收
容
所
相
關
事
宜 

維
護
、
搶
修
、
搶
險
及
復
原 

 

縣
市
政
府 

 
 
 
 
 
  
 

主
導
防
救
程
序
執
行 

支
援
消
防
搶
救
事
項 

內
政
部

(

消
防
署) 

支
援
災
害
分
析
研
判
事
項 

環
保
署 

支
援
道
路
搶
通
事
項 

交
通
部 

支
援
醫
療
、
避
難
收
容
事
項 

衛
福
部 

支
援
警
戒
疏
散
事
項 

內
政
部

(

警
政
署) 

協
助
執
行
環
境
毒
化
物
偵
檢
及

環
境
復
原
之
消
毒
工
作 

國
防
部 



 

 57 

附件七、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應變管制區域劃設指引 

一、災害應變管制區域之畫設原則 

毒災應變管制區域之畫設，建議依序參考包含： 

(一)具化學品保護行動準則 (Protective Action Criteria for Chemicals, 

PACs) 參考指標數值之毒性化學物質擴散模擬範圍。 

(二)緊急應變指南吸入性毒性危害 (Toxic Inhalation Hazard, TIH) 物

質建議之初期隔離與防護行動距離。 

(三)不具 PACs 指標亦非 TIH 物種緊急應變指南中立即預防警戒

區域與初期疏散範圍資訊。 

上述具 PACs 參考指標數值之毒性化學物質，其擴散模擬範

圍係依據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OAA) 與 美 國 環 境 保 護 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共同開發之 ALOHA 

(Areal Locations of Hazardous Atmospheres) 模擬軟體，依現行最

新版本（2016 年 09 月為 5.4.7 版），執行毒性化學物質洩漏模擬。 

參考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OAA) 之公眾暴露指南  (Public 

Exposure Guidelines) 所述，常見之暴露參考指標包含有：急性暴

露指標 (Acute Exposure Guideline Levels, AEGLs)、緊急應變規劃

指引(Emergency Response Planning Guidelines, ERPGs)、瞬時緊急

暴露指標 (Temporary Emergency Exposure Limits, TEELs) 等。 

另參考美國能源部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後果評估與保

護行動 小組  (Subcommittee on Consequence Assessment and 

Protective Actions, SCAPA) 之化學品保護行動準則  (Protective 

Action Criteria for Chemicals, PACs)，依其建議，就上述公眾暴露

指南各項指標，優先選用 60 分鐘 AEGLs，其次依序為 ERPGs 與

TEELs。各種毒性效應參考指標定義彙整如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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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種毒性效應參考指標定義 

分級 內容 備註 

AEGL-1 

物質於空氣中超出此濃度，預期一般民眾

（含敏感體質者）會明顯感到不適、刺激性

或輕微無症狀、無感覺。但其效應非持續

性，經停止暴露後具有短暫與可逆性。 

1. 美國國家諮詢委員會 (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彙整制訂。 

2. 區分 10 分鐘、30 分鐘、60 分鐘、

4 小時及 8 小時暴露指標。 

3. 考量疏散避難與災害嚴重度，採 1

小時（60 分鐘）為疏散避難參考

指標時間。 

4. 2016 年中，約有 175 個物質具有

AEGLs 指標。 

5. 濃度以百萬分之一 (ppm) 或每立

方公尺之毫克數 (mg/m3) 表示。 

AEGL-2 

物質於空氣中超出此濃度，預期一般民眾

（含敏感體質者）會受到不可逆或其他嚴重

的長期不良於健康之危害效應，或是影響其

逃生能力。 

AEGL-3 
物質於空氣中超出此濃度，預期一般民眾

（含敏感體質者）會受到危害生命健康或死

亡之危害效應。 

ERPG-1 
人員暴露於有毒氣體環境中約 1 小時，除了

短暫的不良健康效應或不當的氣味之外，不

會有其他不良影響的最大容許濃度 

1. 美國工業衛生協會 (American 

Industrial Hygiene Association, 

AIHA) 之緊急應變計畫委員會

（Emergency Response Planning 

committee of the.）制定。 

2. 2016 年中，約有 150 個化學品具

有 ERPGs 指標。 

ERPG-2 
人員暴露於有毒氣體環境中約 1 小時，而不

致使身體造成不可恢復之傷害的最大容許濃

度。 

ERPG-3 
人員暴露於有毒氣體環境中約 1 小時，而不

致對生命造成威脅的最大容許濃度。 

TEEL-1 

物質於空氣濃度，暴露於此濃度 1 個小時以

上，預期一般民眾（含敏感體質者）會明顯

感到不適、刺激性或輕微無症狀、無感覺。

但其效應非持續性，經停止暴露後具有短暫

與可逆性。 

1. 美國能源部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後果評估與保護行動小組 

(Subcommittee on Consequence 

Assessment and Protective Actions, 

SCAPA) 制訂。 

2. 2016 年中，約有 3,000 多種物質具

有 TEELs 指標資訊。 

3. 濃度以百萬分之一 (ppm) 或每立

方公尺之毫克數 (mg/m3) 表示。 

TEEL-2 

物質於空氣濃度，暴露於此濃度 1 個小時以

上，預期一般民眾（含敏感體質者）會受到

不可逆或其他嚴重的長期不良於健康之危害

效應，或是影響其逃生能力。 

TEEL-3 
物質於空氣濃度，暴露於此濃度 1 個小時以

上，預期一般民眾（含敏感體質者）會受到

危害生命健康或死亡之危害效應。 

PAC-1 
參採 AEGL-1、ERPG-1 或 TEEL-1 數值與適

用條件。 

 

1. 美國能源部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後果評估與保護行動小組 

(Subcommittee on Consequence 

Assessment and Protective Actions, 

SCAPA) 制訂。 

2. 參採公眾暴露指南各項指標，優先

選用 60 分鐘 AEGLs，其次依序為

ERPGs 與 TEELs。 

PAC-2 
參採 AEGL-2、ERPG-2 或 TEEL-2 數值與適

用條件。 

PAC-3 
參採 AEGL-3、ERPG-3 或 TEEL-3 數值與適

用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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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情境係設定單一容器或區域內之毒性化學物質，於 30 分

鐘內全數洩漏，其氣象條件包含：風速 1.5 公尺/秒、溫度 25℃、

相對濕度 80%、Pasquill 大氣穩定度 F 等。經軟體模擬運算取得

「PAC-3」及「PAC-2」濃度擴散影響範圍區域，依序劃分「初期

隔離區域」與「防護行動區域」。 

無法執行模擬之毒性化學物質，則參照美國運輸部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DOT) 緊急應變指南  (Emergency 

Response Guidebook, ERG)，依其查詢建議資訊，劃設「初期隔離

區域」與「防護行動區域」。 

初期隔離區域，作為強制疏散區域範圍依據；防護行動區域

（管制區），嚴格限制、禁止民眾進入，並進行居家避難或疏散撤

離。 

二、災害應變管制區域之畫設範圍 

(一)具有 PACs 參考指標數值之毒性化學物質： 

列管毒性化學物質於不同數量下之 PAC-3 圓形面積範圍為

初期隔離區域，作為強制疏散區域範圍依據；另增列 PAC-2 可

能擴散範圍為下風處的可能影響範圍之正方形區域，做為發布之

防護行動區域（管制區），嚴格限制、禁止民眾進入，並進行居

家避難或疏散撤離。其防護行動區域（管制區）範圍示意圖如下: 

 

圖 1 防護行動區域（管制區）範圍示意圖（具有 PAC 參考指標數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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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緊急應變指南吸入性毒性危害物質 (TIH)： 

列管毒性化學物質無 PACs 數值者，建議參考緊急應變指南

中吸入性毒性危害物質之初期隔離區域，作為強制疏散區域範圍

依據；另以防護行動距離劃設防護行動區域（管制區），嚴格限

制、禁止民眾進入，並進行居家避難或疏散撤離。 

 

圖 2 防護行動區域（管制區）範圍示意圖（吸入性毒性危害物質） 

 

(三)無 PAC 參考數值亦非吸入性毒性危害物質 

非前述具 PAC 參考指標與吸入性毒性危害物質，應就緊急

應變指南建議，依其立即預防警戒區域作為強制疏散區域範圍依

據；另以初期疏散範圍劃設防護行動區域（管制區），嚴格限制、

禁止民眾進入，並進行居家避難或疏散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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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防護行動區域（管制區）範圍示意圖（無 PAC 參考數值亦非屬吸入性

毒性危害物質） 

 

三、災害應變管制區域之畫設注意事項 

毒災應變管制區域之畫設指引，其使用注意事項如下，使用者

應就所面臨條件，適度調整災害應變管制區域： 

(一)本指引所列災害應變管制區域劃設原則與管制區域範圍僅供參

考，現場應變人員仍應考量風向與風速變化調整管制區域範圍。 

(二)畫設前先確認物質名稱或列管編號並由儲存容器外觀目視，評

估其約略儲存含量。 

(三)事故物質存量若與本表所列存量不相同者，可以最相近的質量

作為評估參考，或是再次執行使用 ALOHA 擴散程式模擬分析。 

(四)應變指揮中心及應變資源，應設在事故點上風處，與事故現場保

持相當距離（如圖 4），任何非應變相關或未著防護裝備人員，不

得進入事故危險區域（熱區）。 

(五)應變人員應由除污走道進出熱區，事故結束後應進行除污程序

及後續環境復原之工作。 

(六)進入危險區域之應變人員所需著裝之防護裝備等級，可參考安

全資料表第八項暴露預防措施所載事項。 

(七)當指示任務行動展開時，應變人員首要確保自身安全，應變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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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第二，最後才是迅速。 

(八)意外現場當狀況不明或有任何疑慮，可洽詢環保署環境事故諮

詢監控中心 (TEL：0800-055119)。 
 

 

 
圖 4、毒災管制區域劃分意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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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直轄縣（市）政府擬訂地區毒性化學物質災

害防救計畫指導原則 

一、計畫架構應參照災害防救法、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及本署函頒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相關規定擬訂。 

二、總則編：提示重點事項 

（一）應摘述現況檢討分析、計畫目標、執行策略、構成及內

容、實施步驟、計畫訂定程序、檢討計畫之期程與時

機。 

（二）明定災害預防（減災、整備）、災害緊急應變及災後復

原重建各階段，災害防救相關行政機關、單位及公共事

業之分工與權責。 

三、災害預防：提示重點事項 

（一）規劃、辦理、調查及檢查轄內救災資源（含民間），建

立資料。 

（二）各毒災防救相關行政機關、單位及公共事業應設緊急應

變小組，建立緊急聯絡機制。 

（三）以圖示建立各毒災應變中心參與之相關行政機關、單位

及公共事業相互聯繫、通報之縱向與橫向機制。 

（四）建立毒災聯合防救小組相互聯繫、通報之縱向與橫向機

制。 

（五）毒災防救訓練、演習及無預警測試。 

（六）加強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廠場管制及輔導，加強毒性化學

物質運輸之檢查管理。 

（七）依以往發生國內外毒災事例及地區災害特性，訂定防災

教育及觀念宣導及演練實施計畫。 

四、災害緊急應變：提示重點事項 

（一）災害之蒐集、研判，警報之發布、傳遞、應變戒備、災

民疏散、搶救與避難之勸告及損失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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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可能發生二次災害之防止措施。 

（三）執行公共設施措施之維持及其它措施，及其他維持相關

配合事項。 

（四）督導現場災害之處理及技術諮詢。 

（五）現場災害之處理。 

（六）消防搶救事項、災民臨時收容、社會救助、犯罪偵防、

災區管制、交通疏導及人員疏散等事項。 

（七）於災難事故現場成立新聞聯繫中心。 

五、災後復原重建：提示重點事項 

（一）救災器具之整修、救災借用校舍損壞之整修事項、公有

建築物或公共  設施之拆除、補強修護事項 

（二）災區兒童及學生之教育應變事項、環境清理、消毒工作

及其他清潔事項、 災區清除整治監測 

（三）災因調查、災害刑責調查 

（四）災害損失補償、災害之救助、善後處理經費之籌應、善

後處理經費之籌應。 

六、計畫經費與執行評估：提示重點事項 

（一）確實考量地區災害特性，擬訂地區災害防救工作二至三

年內階段性工作重點、目標與期程。 

（二）地方政府所屬單位應依據二至三年內階段性工作重點，

擬訂災害防救業務執行計畫與編列相關經費。 

（三）應訂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督導執行與成效評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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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辦理毒

性化學物質災害相關防救事項 

一、預防部分 

（一）舉辦全國毒性化學物質優良運作評選活動，表揚毒性化學

物質運作管理減災績優廠家。 

（二）輔導成立全國性聯防組織，並辦理聯防說明會、無預警測

試及實場觀摩演練，提升業者聯防應變能量。 

（三）會同地方政府優先篩選毒性化學物質風險較高重點廠家，

納編專家籌組臨場輔導，督促業者改善，降低事故發生率。 

（四）有效全面監控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即時運送狀況，推動

運送車輛裝設即時追蹤系統(GPS)措施，並採「批次逐批」

方式納入管制。 

（五）辦理毒化災防救交流訓練、全國案例研討會、聯防組訓、

業務交流檢討會，邀請產官學研等代表與會。 

（六）舉辦「高階毒災防救指揮官訓練」，提升指揮官等關鍵性

指揮、協調、分析、決策統合之專業能力。 

二、整備部分 

（一）會同地方政府針對全國性毒性化學物質聯防組織廠家，實

施廠內外通報及支援器材等項目「無預警測試」，並提供

改善建議與措施。 

（二）加強督導地方政府毒災防救物資儲備及檢查，透過稽查、

臨場輔導、無預警測試等時機實施檢查，促使業界充實災

害應變資材儲備及能力。 

（三）督導地方政府完成疏散避難規定並納入地區計畫，每年定

時辦理地區災害疏散避難演練。 

（四）針對地方政府特性，模擬各類型災害可能發生時機與地區

（機場、港口等），協助地方政府辦理毒災應變聯合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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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縣市至少 1 場次）。 

（五）配合天災、反恐怖攻擊及全民防衛動員等應變任務，會同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國土安全辦公室、全民防衛動

員會報）及地方政府辦理各類演習。 

（六）辦理全國毒災演練將毒災應變中心開設整備作業包括通

聯電話定時更新，毒災演練納入應變中心開設科目。 

（七）督導執行毒化物訓練場地設置作業，落實建立事故預防與

應變訓練制度。 

三、應變部分 

（一）辦理 24 小時毒災通報作業包括簡訊電話通報及傳真或通

報單等方式進行。 

（二）督導地方政府辦理應變通報啟動應變中心作業，派員趕赴

現場作業及即時提供現場情形作業等。 

（三）督導毒災諮詢中心即時提供地方政府防護措施、物質特

性、環境偵測、事故管制、擴散模擬及復原處理等類型專

業處置建議。 

（四）督導毒災應變人員支援出勤，趕赴現場環境監測、檢測，

數據提供現場應變指揮官採取對應措施。 

（五）辦理反毒化物恐怖攻擊應變作業。 

（六）辦理毒化物事故後趕赴現場督導作業，協助地方需協調

項。 

四、善後復原部分 

（一）督導地方政府辦理毒化物事故調查處理報告作業。 

（二）督導地方政府辦理毒化物事故後運作業者危害預防及應

變計畫修正作業。 

（三）督導地方政府辦理災後環境廢棄清運清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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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緊急通

報作業規定 

一、依據：民國 89 年 7 月 26 日行政院第 2692 次會議指示辦理。 

二、目的：為因應毒災緊急狀況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俾迅速調查處

理及控制災情，立即透過各種傳訊工具，迅速通報相關災情，採

取各種必要之應變措施，以防止災害擴大，減少人民生命財產損

失。 

三、災害範圍：毒災緊急狀況發生或有發生之虞。 

四、適用時機：適用時機：本規定適用於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

若災害應變中心或緊急應變小組成立後從其相關規定辦理。 

五、災害規模及通報層級：  

（一）災害規模分級： 

１、甲級災害規模：通報至行政院及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災害通報單格式如表一） 

２、乙級災害規模：通報至行政院環保署及中央災害防救業務

主管機關。 

３、丙級災害規模：通報至直轄市、縣（市）政府環保局及災

害權責相關機關。 

（二）災害規模及通報層級一覽表（詳如表二），各縣市毒災災害

應變中心各級開設時機及指揮官彙整表（詳如表三）。 

六、通報聯繫作業： 

（一）各級環保單位應事先彙集毒災應變處理有關機關（構）（或

各級應變中心成員）聯絡人姓名及緊急聯絡電話，以備急

用。 

（二）各級環保單位應設立或指定上班時間及非上班時間之毒災

通報聯繫電話（含有線與無線電話）與傳真機號碼，並指

派專責人員一人及代理人一至二人負責通報聯繫。 

（三）毒災之通報原則以電話、傳真、電子郵件或傳送公文等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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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內容紀錄方式為之，非上班時間或情況緊急時，得先以

電話或簡訊先行通報，後補書面文件，並確保通報成功。 

（四）地方環保單位接獲毒災消息時，應立即辦理縱向通報（通

報系統如圖一，通報事項如表四），並派員馳赴現場調查

瞭解，憑以繼續適時通報；必要時應同時辦理橫向通報，

聯繫其他相關機關（如消防機關、勞動檢查機構、衛生醫

療機關、警政機關….等），協調相關事宜。 

（五）地方環保單位接獲不明化學物質事故消息時，應即派員瞭

解，如經調查判明非屬毒災即通報相關機關處理，並持續

瞭解作業。 

（六）非上班時間環保單位值班人員接獲毒災訊息時，應立即通

報毒災諮詢監控中心，並通知承辦業務人員或其長官依照

第五點辦理通報及相關應變處理事項。 

（七）毒災於災況受控制後，地方環保單位應即縱向通報事故記

要報告（通報事項如表五）。 

（八）各級環保單位毒災處理災害規模及通報層級分級作業程序

流程如圖二~圖四，至各層級災害應變處理標準作業程序

，請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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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為通報行政院層級使用，各機關通報表格得自行參酌修正或併案傳送。 

含本頁及其他傳真資料共（  ）頁。 

 

 

表一、甲級災害規模通報表單格式（報院格式） 

（機關全銜）   災害通報單（格式） 

敬  陳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行政院院長 
□行政院副院長 
□行政院政務委員（主管災害防救） 
□行政院秘書長 
□行政院副秘書長 
□行政院發言人 
□行政院院長辦公室主任 
□行政院內政衛福勞動處處長 
□行政院交通環境資源處處長 
□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處長 
□行政院教育科學文化處處長 
□行政院新聞傳播處處處長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通報別 □初報 □續報（ ） □結報 

通報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電話 （xx）xxxx-xxxx 傳真 
（xx）xxxx-
xxxx 

災害類別  

中央災害防救

業務主管機關 

 電話： 

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災害地點  

現場指揮官 單位：         職稱：       姓名：          聯繫電話： 

發生原因  

現場狀況  

 

 

傷亡/損失

（壞）情形 

死亡： 

失蹤： 

傷患： 

損失狀況： 

請求支援事項 □無 

□有，機關（單位）： 

   支援事項： 

應變措施 □未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年  月  日  時  分） 

□解除緊急應變小組（  年  月  日  時  分） 

□其他作為：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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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毒災規模及通報層級表 

災害別 主管部會 

甲級災害規模： 

通報至本院及本院

災害防救辦公室 

乙級災害規模： 

通報至內政部消防

署及中央災害防救

業務主管機關 

丙級災害規模： 

通報至直轄市、縣（市）

政府消防局及災害權責

相關機關 

毒性化學

物質災害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一、造成人員死亡、

重傷或其他嚴

重災情。 

二、可預見災害對社

會有重大影響

或具新聞性、政

治性、敏感性，

經署長（或業務

主管機關首長）

認有陳報必要

者。 

一、造成人員受傷或

其 他 嚴 重 災

情。 

二、災害無法控制或

具新聞性、政

治性、敏感性，

經地方業務主

管人員認有陳

報必要者。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災

害，災情不嚴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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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各縣市毒災災害應變中心各級開設時機及指揮官彙整表 

項

次 
縣市 成立時機 指揮官 備註 

1 臺北市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環境保護局研判

有開設必要者： 

(一) 因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估計有 15人

以上傷亡、失蹤或災害有擴大之

虞，亟待救助者。 

(二) 污染面積達 1平方公里以上，無法

有效控制。 

1. 一級開設：市長(代理

順序為副市長、秘書

長、副秘書長、消防局

長) 

2. 二級開設：副秘書長、

災害防救辦公室副主

任、環保局局長 

3. 三級開設(常態開設) 

 

2 新北市 

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本府環境保護局研

判有開設必要者。 

(一) 因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估計有 15人

以上傷亡、失蹤或災害有擴大之

虞，亟待救助者。 

(二) 污染面積達 1平方公里以上，無法

有效控制。 

市長  

3 桃園市 

(一) 因毒性化學災害估計造成 15 人以

上傷亡、失蹤，且災情嚴重，有持

續擴大，無法有效控制。 

(二) 因毒性化學物質災害而污染面積

達 1平方公里以上，且無法有效控

制時。 

(三) 其他特別重大災害經陳報市長後

認為有開設之必要。 

市長  

4 臺中市 

(一)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估計有 15 人

以上傷亡或失蹤者。 

(二) 接獲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通知。 

市長  

5 臺南市 

一級開設： 

1. 發生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造成人員死

亡、重傷或其他嚴重災情。 

2. 災害無法控制或具新聞性、政治性、

敏感性。 

市長或指定代理人擔任  

6 高雄市 

有下列情形之一，經環境保護局研判有

開設必要者。 

1. 轄內發生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估計有

15人以上傷亡、失蹤，且災情嚴重，

亟待救助。 

2. 污染面積達 1 平方公里以上，無法有

效控制。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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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基隆市 

(一) 依市長指示或本市毒性化學物質

災害防救協調會報請求成立（市級

應變中心）。 

(二) 依各區公所請求成立（區級應變中

心）。 

(三) 依事業機構緊急通報，經查明確有

造成民眾傷亡或災情有擴大之虞

者。 

市長  

8 新竹縣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新竹縣政府環境

保護局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一) 估計有 15人以上傷亡、失蹤，且災

害嚴重，亟待救助。 

(二) 污染面積達 1平方公里以上，無法

有效控制。 

(三) 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縣長指示

開設。 

縣長  

9 新竹市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估計有 15人以上傷

亡、失蹤，且災情嚴重，亟待救助或污染

面積達 1 平方公里以上，無法有效控制

時。 

市長  

10 苗栗縣 

(一) 二級開設：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法」公告之毒性化學物質造成人員

受傷以上災害，災情嚴重有傷害生

命或破壞、污染環境之虞者。 

(二) 一級開設：「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公告之毒性化學物質造成人員 1死

或 3重傷以上災害或毒性化學物質

有發生擴散之虞者。 

縣長 

(代理人：副縣長) 
 

11 南投縣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若估計有 15人以上

傷亡或失蹤者。 
縣長  

12 彰化縣 

(一) 奉縣長或彰化縣毒性化學物質防

救工作小組指示成立。 

(二) 各鄉鎮市公所請求成立。 

(三) 依事業機構緊急通報，經查明確有

造成民眾傷亡或災情有擴大之虞

者成立。 

縣長  

13 雲林縣 

(一) 二級開設：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可能造成現場有人員

傷亡，災情嚴重有傷害生命或破壞、污染

環境之虞，經環保局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二) 一級開設： 

毒性化學物質造成現場人員 1 死或 3 重

傷以上之災害或污染面積達 1 平方公里

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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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無法有效控制，經環保局研判有開

設必要者。 

14 嘉義縣 

(一) 指揮官(縣長)指示或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指示開設。 

(二) 三級開設： 

為強化災害應變整體處置措施，嘉

義縣災害應變中心採常時三級開

設，由嘉義縣消防局代為運作，其

作業要點另定之。 

(三) 二級開設：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可能造成現場

有人員傷亡，災情嚴重有傷害生命

或破壞、污染環境之虞者。 

(四) 一級開設： 

毒性化學物質造成現場人員 1死或

3 重傷以上之災害或污染面積達 1

平方公里以上，無法有效控制者。 

縣長 

(代理人：副縣長、機要

秘書、秘書、參議) 

 

15 嘉義市 

本市發生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估計有 15

人以上傷亡、失蹤、受困或災害有擴大之

虞，亟待救助者。 

市長  

16 屏東縣 

本縣轄內發生毒性化學物質外洩或污染

等災害，估計有 15人以上傷亡或失蹤，

且有嚴重污染環境之虞，經本府環保局

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縣長  

17 宜蘭縣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估計有 15人以上傷

亡或失蹤者。 

縣長 

(代理人：副縣長) 
 

18 花蓮縣 

有下列情形之一，經研判有開設必要： 

1. 估計有 15人以上傷亡、失蹤，且災情

嚴重，亟待救助。 

2. 污染面積達 1 平方公里以上，無法有

效控制。 

縣長  

19 臺東縣 

(一) 估計有 10人以上傷亡、失蹤，且災

情嚴重，亟待救助。 

(二) 污染面積達 1平方公里以上，無法

有效控制。 

(三) 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縣長指示

開設。 

縣長  

20 澎湖縣 

(一) 指揮官或上級單位指示成立時。 

(二) 本縣毒災應變中心編組之相關局、

室請求成立時。 

(三) 本縣發生重大毒性化學物質災害

時。 

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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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金門縣 

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本縣環境保護局研

判有開設必要者： 

1. 估計有 5 人以上傷亡、失蹤，且災情

嚴重，亟待救助。 

2. 污染面積達 1 平方公里以上，無法有

效控制。 

縣長 

(代理人依序為副縣長、

秘書長) 

 

22 連江縣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本府環資局研判

有開設必要者： 

1. 發生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造成人員死

亡、重傷或其他嚴重災情。 

2.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無法控制或具新聞

性、政治性、敏感性。 

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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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毒災通報系統圖 

北區各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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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消防、警察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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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災應變中心 

中區各縣市 

(環保、消防、警察單位） 

南區各縣市 

毒災應變中心 

南區各縣市 

(環保、消防、警察單位） 

工 廠 或 

現場人員 

10 個縣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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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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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雲林

縣、嘉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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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調

查 

工 廠 或 

現 場 人 員 

調

查 

災   害   現   場 

北區環境督察大隊 中區環境督察大隊 南區環境督察大隊 

 

(通報） (通報） (通報） 

(通報） (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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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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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毒性化學物質事故通報表 

毒性化學物質事故通報表  

事 

故 

發 

生 

1.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 

2.地  點   

3.廠商名稱  

4.類  型   □火災， □爆炸， □外洩， □其他 

5.原  因   

6.事故物質名稱  7.狀態 □固，□液，□氣  

8.傷    亡  死亡   人，受傷   人 

9.重 大 損 害  

10.環境污染狀況  

11.洩 漏 容 器  型式：       已外洩量：        洩漏速率：        殘餘量： 

12.週邊化學物質 名  稱 （1） （2） （3） 

數  量    

特  性    

13.下風處週邊監測器測值 高值：     ～ 主要測值：     ～ 

14.主 風 向   15.主風速  

16.洩漏物質狀態  溫度：          壓力： 

17.控 制 狀 況  □ 已控制    □ 未控制 

18.已採行重要處 

 理   措   施 

 

 19.

事故

之其

他說

明 

 

20.通報（製 表） 

  時    間 

 

21.通 報 單 位  22.通 報 人  

23.聯 絡 電 話  24.傳真號碼  

註：一﹑本通報表係由工廠通報直轄市、縣（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或直轄市、縣（市）環保局通報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環保署時使用，惟緊急狀況時，可同時向上級通報。 

  二﹑本通報表於事件發生四小時內應每隔一小時至少通報一次，超過 4 小時後則每天通報災況變

動直至調查報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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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毒性化學物質事故記要報告 

肇事廠  

（場或  

商）基  

本資料  

1.公司名稱   2.電  話  

3.負  責  人   4.廠長   5.聯絡人  

6.事故地點   

7.設廠日期   8.廠區面積   

9. 肇  事  物  質   10.洩漏量   

11.肇  事  原  因  
 

12.事故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13.事故受控制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14.死  亡  人  數  搶救單位人員   人，民眾   人，   廠（場或商）    人 

15.受  傷  人  數  搶救單位人員   人，民眾   人，   廠（場或商）    人 

16.其  他  損  害   

  17.  

 其  與  

  

 他  檢  

  

 記  討  

  

 要  

 

18.  

建議事項   

 

19.單    位   20.主管  24.填表人  

22.聯絡電話  23.傳真號碼  

註：一、本調查表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或環保局陳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

環保署。 

二、本調查表請於事故受控制時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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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毒災處理規模緊急通報層級分級作業程序流程圖（中央及地方作業程序流程總圖） 

丙級災害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災害，災情不嚴重

者。

環保局持續監控與追蹤災情
丙級災害發生時，環保局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並通報縣市消防局及環保署。

丙級災害解除?
環保局運作總結通報
致環保署備查

乙級災害*

一、造成人員受傷或其他嚴重災情。

二、災害無法控制，經地方業務主管人

員認為有陳報之必要。

地方政府成立縣級應變中心成立

各權責單位成立縣級災害應變中心(環

境保護局、警察局、消防局、衛生局、

交通局等)

乙級災害解除?
環保局將應變組
織運作總結報告
陳報環保署備查

甲級災害*

一、造成人員死亡、重傷或其他嚴重災情。

二、災情無法控制，經地方業務主管人員認

為有陳報之必要。

毒性化學物質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

各權責單位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內政部

　、國防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新聞

傳播處、衛福部、農業部、勞動部 )

指揮官書面或
口頭報告會報
召集人撒除

災害解除
環保署將中央應變中心
運作總結報告陳報中央
災害防救會報備查

1.環保署依指揮官指示，立即發佈通報通知相關部

會(機關)指派權責人員進駐，並召開應變中心成立

籌備會議，決定運作機制。

2.應變中心幕僚作業組應依指揮官指示製作通報，

請各進駐機關(單位)遵循辦理，並追蹤列管。

3.緊急應變組織編組與作業分工原則。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陳報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災
害災害防救辦公室，或以電話請示院長，由院長指 
定指揮官成立毒性化學物質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
，指揮官依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展開
緊急應變體制及編組。

乙級災害發生時，指揮官或環保局長先以電話通報
環保署，再將毒災災害通報表(表一)電傳(或電子郵

件)環保署化學局，並由環保署通報內政部消防署。

1.通知相關人員進駐。

2.緊急應變組織編組與作業分工原則。

縮小編組

災情持續擴大
需跟部會協調

是持續

持續 是

查詢

通報

持
續
監
控

毒
災
災
害
通
報
表

災
害
經
鑑
為
乙
級

災
害
經
鑑
為
甲
級

毒
災
災
害
通
報
表

是

*備註: 開設時機依中央應變中心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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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毒災處理規模緊急通報層級分級作業程序流程圖（中央層級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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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毒災處理規模緊急通報層級分級作業程序流程圖（地方層級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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